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強（原名：黃自強）

上列被告因111 年度模試訴字第1 號殺人一案，於中華民國111

年2 月25日上午9 時30分在本院刑事第十法庭公開行準備程序，

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黃瀞儀

    書記官　李俊錡

    通　譯　詹承軒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下：

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張嘉婷到庭執行職務。

被告到庭身體未受拘束。

餘詳如報到單之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法官問被告及訴訟關係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住居所等項

被告答

    黃強（原名：黃自強）

          

          樓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法官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檢察官張嘉婷陳述起訴要旨：

    黃強（原名：黃自強）與林祥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

    ，林祥明同時在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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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映

    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都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林祥明心生不滿，竟萌生殺人

    之意，他在民國106 年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

    人牌料理刀1 把，下樓走到 1 樓大廳，趁林祥明

    背對他的時候，持料理刀往林祥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

    林祥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

    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

    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

    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

    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把林祥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

    林祥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

    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在

    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

    ，馬上大聲喝止，林祥明趁機奮力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

    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離，黃強則拿著料理刀從樓梯跑回他

    的住處。林祥明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

    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林祥明已經

    不太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 、黃自強」，吳

    素貞看到林祥明頸部流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車

    ，醫護人員到場後將林祥明送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

    林祥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

    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不治死亡。

法官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即刑法

第271條第1 項之殺人罪）。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法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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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前開權利，是否瞭解？

被告答

    瞭解。

法官問

    是否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分？

被告答

    都不是。

法官問

    被告就今日庭期進行，是否可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為完整

    之陳述？

被告答

    可以。

法官問

    檢辯雙方針對被告之就審能力，有無主張？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被告或辯護人於本件刑事程序中，如有察覺被告有因

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無法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或無法為完整

之陳述或心神喪失等情形，請隨時陳報法院，本院將視情形為休

息、或停止審判程序。

法官問

    檢察官於起訴後，有無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全部之卷宗

    及證物？

檢察官張嘉婷答

    均已開示完畢。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辯護人於本次庭期前，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2 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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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先行確認本案之事實關係及整理爭點?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已依法確認。

法官問

    辯護人就聲請傳喚證人部分，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55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先行製作陳述紀錄開示予檢方？或直接引用檢

    察官所開示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 年7 月12日精神鑑定報

    告書（即被證1 ）作為預料其陳述要旨之書面？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引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年7月12日精神鑑定報告書。

法官問

    聲請傳喚鐘國軒醫師、曾念生醫師部分是否也是直接引用該

    院病歷報告？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檢察官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法官問檢察官

    檢察官關於本案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或就所主張本案應

    適用法條為刑法第27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有無補充更正或

    變更之處？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主張被告不構成殺人罪，但辯方無聲請變更起訴法條。

法官問

    就起訴書所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

    映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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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強都沒有開門」部分，辯護人於111年2月8日刑事準備程

序（一）狀、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及今日早上8

    ：00才提出之刑事準備程序（五）狀中，認此部份記載有預

斷之虞，建議將「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改為

「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此部份是否主

張？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因此部分並無證據顯示是由林祥明會同其他保全人員由

    警察陪同前往，不爭執有保全人員到場。

法官問

    檢察官就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檢察官在今日準備程序前並未收到刑事準備程序（五）狀，

方才簽收時間是在今天早上9：31，在院檢辯審前會議時已

約定書狀交換之時間，約定時間顯然並非今天，而是前天就

應交換完畢，檢察官尚未閱讀過辯護人今日提出書狀之相關

內容，依審前會議結論，建議不要將本狀列入參考。

　　依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辯護人在為訴訟行為時應

本於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不得濫用，並不得無

故拖延，辯方今天才將書狀交予檢方，然看書狀內容辯護人

內部應該已經有討論，而且顯然應該在今天之前就討論、撰

寫完畢，但是仍然到今天早上才提出書狀，檢方認為已有濫

用權利跟無故拖延之情形，建請不將該書狀列入討論。縱使

列入討論，起訴書係檢察官列相關證據加以證明，至於能不

能證明是在審判期日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而不是由辯護人

來幫我們更正起訴書內容，假設裡面並沒有任何預斷或偏

見，係無理由變更起訴書。

　　另有關方才詢問辯護人聲請傳喚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部

分，辯護人之前書狀請求傳喚鑑定人之待證事實，係就刑法

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均為主張，但是檢方看過精神鑑定報

    告內容，認為鑑定報告似乎沒有辦法證明刑法第19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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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辯護人主張鑑定人能證明19條第1 項，是否表示之前

    辯方已經訪談過鑑定人，且可預料鑑定人在審理時會講出被

告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情形，如果是這樣，應請辯護人

提出相關約談紀錄，如果要請鑑定人來講精神鑑定報告內

容，爭執點應該限於刑法第19條第2 項，而不包括刑法第19

條第1 項。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本案無法特定保全人員為林祥明，詳見刑事準備程序（一）

狀、（二）狀記載，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 項規定，起

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此部分縱

使林祥明有前往勸導，黃強既然沒有開門，便無法確認前來

規勸之人是否係林祥明，無法說明黃強因此對林祥明產生殺

人動機，同時黃強亦未承認上開動機，或有足認上開事實之

表現，且審酌黃強有精神病史，客觀而言，其動機是否能解

讀為一般人因細故殺人實有疑問，是以就起訴書記載黃強因

此心生不滿萌生殺人動機部分屬主觀臆測，可能使法院產生

不當之預斷。

　　就傳喚精神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事前並未曾與鑑定人進行過

訪談，就被告於行為時有無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為明顯

減低，待證事實應屬相同。

法官諭知：

    有關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 行至第4 行：「住戶向林明

    祥反映後，林明祥曾前往黃強位於…. 」部分之記載，因單

    純牽涉被告殺人犯罪原始起因，尚非與其犯意等構成要件密

    不可分，且有違預斷排除原則之虞，故請檢方就此部分予以

    刪除並更正為「社區保全人員」，並待審理期日藉證據調查

    過程，再整體顯現由國民法官法庭直接接觸證據資料後判

斷。

法官問被告

    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黃強（原名：黃自強）與林祥

    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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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祥明同時在 擔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

    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映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

    北市汐止區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

    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黃強都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

    林祥明心生不滿，竟萌生殺人之意，他在民國106 年10月12

    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人牌料理刀1 把，下樓走到

    1 樓大廳，趁林祥明背對他的時候，持料理刀往林

    祥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林祥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

    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

    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

    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

    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

    把林祥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林祥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

    ）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

    1.5 公分挫傷，在 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

    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馬上大聲喝止，林祥明趁機

    奮力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離，黃

    強則拿著料理刀從樓梯跑回他的住處。林祥明逃到該炸雞攤

    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

    前詢問發生何事，林祥明已經不太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

    「 、黃自強」，吳素貞看到林祥明頸部流血，趕

    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車，醫護人員到場後將林祥明送

    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林祥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

    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

    於同日晚間8 時不治死亡。﹞，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7

    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嫌，是否承認犯罪？

被告答

    否認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我沒有殺人。

法官問

    請陳述答辯要旨。

被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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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法官問

    請陳述辯護要旨。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歷次準備書狀所載，並補充如下：

    黃強因罹患精神疾病多年，自97年起領有永久重大傷病卡，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並因經年累月服用精神藥物，致記憶不

佳，而對起訴書所載事實並無任何印象，就拍得黃強監視錄

影器畫面，其影像模糊而無法辨認黃強手上是否持物，且亦

無法辨識林祥明移至中庭是否係由黃強拖行所致，又從案發

時其所在位置，於昏暗天色下是否可清楚辨識他人身分亦有

疑義，故就起訴書指述被告所犯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殺人罪

為無罪答辯。

法官問

    有無認為應變更適用法條之情形？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映

    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都沒有開門」乙節，是否爭執？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剛才所述，林祥明曾前往新北市汐止區

    住處，因無法特定而應更正為保全人員。

法官問

    有無爭執林祥明有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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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爭執其有到場。

法官問

    本院於書狀交換階段，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3 項與檢、辯

    雙方先行聯絡試行整理爭執及不爭執事項，經整理後本件不

    爭執事項如下，有何意見？下列不爭執事項記載是否均正確

    ？

    ㈠被告黃強與被害人林祥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

      ，被害人同時在 擔任

      夜班警衛。

    ㈡被告深夜常在家中吼叫，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被告位於新

      北市汐止區 住處勸導，也曾會同警察一

      起到場，但被告都沒開門。

    ㈢被告於106 年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許，在 一

      樓大廳，自背後攻擊被害人，並與被害人扭打至露西亞社

      區一樓中庭。

    ㈣被害人於106 年10月12日晚間6 、7 時許，左頸部（下巴

      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

      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 8 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傷及胸

      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

      ；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

      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

    ㈤在 對面的吳大國有看見被告與被害人之衝突過

      程。

    ㈥被害人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傷口，

      癱坐在地上，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被害人已經不太

      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 、黃自強」。

    ㈦吳素貞看到被害人頸部流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

      護車，醫護人員到場後將被害人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

      救，但其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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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不治死

      亡。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在111年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中否認

    被告持扣案料理刀犯案，及造成被害人受有如不爭執事項（

    四）所示傷勢等節，則被告就此部分是主張如何攻擊？攻擊

    部位為何？造成傷勢為何？　

被告答

    我不記得當天發生的事情。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不否認被害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本件主張被告有思覺

    失調，就被告自己及目前卷內資料僅有監視錄影器看到被告

以雙手在被害人背後做攻擊動作，攻擊部位靠近被害人上背

部，至於其他傷勢及被害人最終死亡結果之發生，目前從卷

內資料及被告自己之記憶都沒有辦法獲得清楚的呈現，此部

分認為就客觀事實上沒有辦法證明檢察官如起訴書所載是用

銳器攻擊被害人。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黃律師所述。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否認上節，是否具體主張相異事實抗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目前無。

法官問

    本案檢方是否主張被告犯行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

    件，並應予以加重？如有，請敘明之。

檢察官林嘉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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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另請審判長跟辯護人確認是否主張被告有攻擊被害人，只是

    沒有成傷，連傷害罪的部分都否認。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我們認為本件適用刑法第19條第1 項，即使要成立傷害罪，

    在被告長期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情況下，其主觀上根本就沒有

    攻擊之意思，就起訴書客觀事實，殺人也是一定客觀上涵蓋

    比如傷害致死的部分，但本件跟被告討論之後，被告堅持無

    罪答辯，所以沒有要在此部分為變更起訴法條之主張。

法官問

    被告跟辯護人事否爭執犯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爭執有殺人犯意。

法官問

    本案檢察官有無具體求刑？

檢察官張嘉婷答

    審理時參酌被告犯後態度及告訴人意見後再一併表示。

法官問

    起訴書指訴被告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1把為本案犯行，則檢

    察官是否聲請沒收該把料理刀？

檢察官張嘉婷答

    有。

法官問

    有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依據本院庭前先行與檢、辯雙方聯絡協商整理爭點之結果，

    與檢、辯方才之陳述，整理本案爭點如下，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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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害人所受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及左下巴

      受有3.8乘1.2公分銳器創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㈡被害人所受前胸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㈢被告是否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攻擊被害人？

    ㈣被告是否基於殺人犯意而為攻擊被害人之行為？

    ㈤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免責事由？

    ㈥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

    ㈦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

檢察官林嘉宏答

    爭執事項㈤之意見同前所述，目前卷內證據中，尤其是鑑定

    人的部分，目前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適

用，列證據的待證事實應該是依據卷內呈現的事實主張，不

是預測在審理時會幫你翻供，或是跟之前的意見做不同的主

張，例如證人吳素貞，檢方記載的待證事實就是她在警詢跟

偵查所為之陳述，不會預測她在審理時會幫我們講出更多的

事實，例如她有親眼目睹被告跟被害人扭打的情形，同理，

我們也不應該預測鑑定人在審理時會做跟他之前的精神鑑定

報告不同的陳述，而把它列為待證事實及爭點，除非被告跟

辯護人之前真的有跟鑑定人訪談而鑑定人說被告可能符合刑

法第19條第1 項，否則檢方認為該爭點不應該列入。

被告答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依目前雙方爭點，書狀往來及聯絡方式，目前確實沒有跟聲

    請傳喚之鑑定人接觸過，此部分要先聲明，希望檢察官不要

    誤會，在鑑定報告裡面雖然只有提到第19條第2 項，就19條

    第1 項部分也說似乎是未達，但辯護人經過跟被告訪談的過

    程，綜合卷證包括檢察官開示的光碟跟現場狀況，認為鑑定

    人有可能會在證據呈現的情形下，補充其原來鑑定報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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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法官問

    對此有無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起稱

    就如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原因其情狀是否能依

    刑法第87條入相關處所施以監護，此部分應有爭執必要，建

    議列入爭執事項。

法官問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近修法，不管是刑法第19條第1 項、

    第2 項都有施以監護的可能性，如果能聚焦本案爭點是刑法

    第19條第2 項，在詢問鑑定人時只要針對這個部分做準備，

    國民法官也能夠針對被告有沒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情形專

    注審視卷內相關證據，如果爭點再擴張到刑法第19條第1 項

    就有可能會失焦。

法官問

    關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上開爭點，檢察官有無證據聲

    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對於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就辯護人爭執檢證9、10、35之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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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檢方111 年2 月14 日聲請調查證據之編號4（即檢證9、10

    ）之被害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供述，是否得聲請僅作為

    科刑證據調查？

檢察官張嘉婷答

    證人林詩婷除了證明死亡之犯罪結果外，對於死亡之經過有

    其他細節之證述，認仍有罪責調查之必要性。

法官問

    檢證9 、10若亦作為罪責證據，則檢察官對於辯護人爭執此

    部分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檢察官認為證人林詩婷部分可以在被害人陳述意見部分讓

    其陳述意見，故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僅聲請調查其先前供

述證據，未聲請傳喚作為證人，但若辯護人爭執此部分證據

能力，則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待證事實如罪責證據編號4

所載。

法官問

    辯護人有何回應？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本件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結果也不爭執被害人傷勢，就

    檢察官方才意見，不知道檢察官所謂死亡的細節為何，請檢

    察官具體說明；如果檢察官所稱是客觀上的證據比如說傷

口、就醫過程、現場經過等等，在檢察官檢證29、31、21的

警方偵查、法醫結果報告就上開傷勢及被害人死亡前狀態都

有清楚說明，如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詰問，反而使上述書證

效力受到影響並造成程序冗長，認無傳喚必要。

檢察官林嘉宏答

    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是辯護人不爭執不代表

    檢察官就可以免除提出證據的責任，雖然不爭執被害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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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死亡，但是被害人在受到傷害至死亡這段期間，究竟是很

    快就死亡，還是經過一段時間並非常痛苦而死亡，這兩者之

    間有相當之區別，在罪責以及量刑之部分都可以給國民法官

    參考，所以死亡之情形為何應係重要爭點，不是只看死亡之

    結果，應該也要參酌死亡之過程。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被告答

    不懂，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除如111年2月21日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所載回應辯護人對證據

    調查必要性之意見外，有無補充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法官問

    就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部分，因其等業於警詢、偵

    訊時證述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前

開證述之證據能力，就調查必要性部分，是否得以調查證人

張保台、黃尚佑於警詢、偵訊供述之方式取代傳喚證人，以

減輕國民法官之負擔？

檢察官張嘉婷答

    此部分除了如之前書狀所載之外，因被告、辯護人他們僅不

爭執社區保全人員會同警察到場去被告住處勸導，但對社區

保全人員是否係林祥明一事，被告跟辯護人是有爭執的，檢

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待證事實雖然相同，但二

人身分不同，一位是社區總幹事、一位是主委，看事情的角

度不一樣，提供的資訊也不一樣，仍希望傳喚該二名證人到

場，讓國民法官可以綜合認定為何檢察官主張起訴書所載社

區保全是林祥明，不能僅以調查筆錄之方式取代聲請傳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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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且證據方法上，人證比宣讀筆錄可以給國民法官更強

烈的印象，也能達到直接審理的目的。

法官問

    聲請傳喚的二位證人，是否皆可證明到場的人為林祥明？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兩位證人均可證明林祥明有到場，且可證明犯罪動機，因兩

    位證人之身分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認有合併考量兩位

    證人證言之需要。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同意僅以警詢及偵訊筆錄作為證據，本件證人張保台及黃尚

    佑於案發當時均未在現場，也沒有親身經歷案發經過，事情

    發生之後才知道本案，案發後才到警局接受訊問，沒有辦法

    證明被告有為起訴書記載之犯行，此外就檢察官主張動機之

    部分，以及在書狀裡提到的被告平常之素行，兩位證人的筆

    錄已有充分之陳述，認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法官問

    關於答辯要旨及前述爭點，被告及辯護人有無證據聲請調查

    ？待證事實為何？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之前書狀所載，並於今日提出之準備程序（五）狀，補充

聲請員警逮捕被告之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時間16分25秒至

18分25秒，檔案同檢證34（被證5）。

　　另補充聲請調查臺北市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被證6）。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項，補充聲請調查被證7（電子卷證

    卷七第182 頁）權狀收據，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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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增加被證8 （紙本卷卷七第233 頁，電子卷證卷七第236

頁）之雙方民事調解筆錄，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法官問

    就聲請鑑定人楊添圍醫師部分，是否聲請更正鑑定人姓名為

    楊海舜？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此部分依辯方更正為主。

法官問

    就辯護人於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今日早上才遞狀補充

    聲請調查證據（被證5 、6 ）、剛才當庭補充聲請調查（被

    證7、8）之部分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辯護人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部分意見如書狀所載。

    今日早上遞狀及當庭聲請調查證據之部分，依照審前會議之

    裁示，建議不列入本案之考量，就調查必要性部分因為沒有

    看過，沒有辦法表示意見，聲請改期。

檢察官林嘉宏答

    方才檢察官提出妥適審判法規定，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

    項規定律師對於受任事件處理不得無故延宕，今天早上檢察

    官9：31才收到書狀，剛才辯護人又當庭提出證據調查，認

為此有無故延宕的情形，是否符合律師倫理規範，請審判長

參酌，今日檢察官受到突襲沒有辦法當庭回應，也沒有辦法

直接做相關妥適之回答，請法院見諒，聲請改期，讓我們有

時間討論再做適當之回應。

法官問

    今日早上聲請調查被證6 部分，待證事實跟之前聲請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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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證2同一，是否捨棄被證6之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被證2、6之待證事實部分雖有類似情形，但被證2未完整呈

現黃強數十年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史及生活情形，被證6應可

適當使國民法官瞭解黃強之品行及生活狀況，此部分仍維持

聲請，請庭上審酌。

法官問

    今日聲請之被證5 部分，與檢證34為同一檔案，此部分是否

    捨棄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檔案雖為同一，但勘驗時間不同，呈現之待證事實亦不同，

    故希望仍於審理期日時勘驗該時間段。

法官問

    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勘驗部分，辯護人聲請勘驗的時間段會有個資的問題，待證

    事實部分其實可以透過調查被告的筆錄跟詢問被告可以取代

    ，其他部分要給檢察官時間討論才有辦法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影片中確實有個資的問題，此部分捨棄聲請調查。

法官問

    就辯方聲請調查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書狀所載。

法官問

    依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計畫準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審理

    計畫宜記載被告詢問程序之起訖時間，是需確認檢、辯雙方

    是否於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18



    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法官問

    對檢察官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辯護人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等辯護人詢問完被告後再由檢方詢問，因為考量被告供

    述的性質及從武器對等的角度，被告形同辯方的友性證人，

    所以由辯方先為詢問較為恰當，罪責及量刑部分皆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辯方認為應由檢察官先為詢問，就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及憲法

    原則，辯方本來就是要為被告最大利益做考量，不理解檢察

    官所稱被告形同辯方友性證人一事，被告本來就不自證己罪

    。

法官問

    兩造均未聲請調查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作為量

    刑資料，是否聲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法院為明有無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評議決定之程序事項，如

    重複起訴、本案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等，擬調閱被告之台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依職權在科刑證據調查階段提示

    、調查，以明本案量刑評議之前提事項，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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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見。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就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檢

、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證據能力、審理期日調查之必要性為評

議。

法官復行入庭。

法官諭知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證據能力及於審理期日調

查必要性之評議結果（如附件），並簡要說明理由如下：

一、針對爭點部分之評議意見

  ㈠就刑法19條第1 項部分，辯護人就爭點已經主張一定事實關

係，也提出一定證據，可使法院了解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

至於辯護人就此部分主張之證據是否足夠？是否可採？係需

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後再行判斷的問題，尚不能逕自爭執事

項中刪除。

  ㈡就辯護人所提增列本案是否增列刑法第87條為爭點部分，因

被告倘若符合同法第19條第1 、2 項事由時，依法即需審酌

有無施以監護之必要，故毋須列入爭執事項。

二、針對證據能力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35證

    人林詩婷、林志偉書信1 份部分若僅作為量刑事項之證據，

    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㈡其餘檢、辯聲請調查之供述跟非供述證據則均有證據能力。

三、就調查必要性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部分，認與

    本案科刑事項即犯罪所生危害等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就

    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及就罪責部分調查林詩婷警、偵

訊證述部分，因其待證事實卷內已有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

所報告書記載明確，認無調查必要。

  ㈡就檢證13、14證人黃尚佑及檢證11、12證人張保台於警詢及

偵查中證述部分，依聲請意旨，涉及被告犯罪動機等情事，

有調查之必要。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黃尚佑及張保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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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警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且為

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尚無調查之必要。

  ㈢就檢證19、20、21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

    定報告書部分，與兩造爭點密切相關，認均有調查必要性。

    就檢證35證人林詩婷與林志偉間書信部分，與本案犯罪所生

    危害等量刑事項有關，亦有調查必要。

  ㈣就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精神科醫師鐘國軒、曾念生部分，

    因此部分待證事項，卷內精神鑑定報告及病歷資料已記載明

確，認無重複調查必要。聲請傳喚證人沈郁欣部分，因其長

期未與被告同住，其證述顯難證明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

59條之事由，亦無調查必要。就辯護人聲請調查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部分（被證6 ），依聲請意旨，其待證

事實已有被告於三軍總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就診之病歷資料

可資佐證，依證據最優原則，就同一性質之證據無重複調查

之必要，爰駁回其聲請。

  ㈤被證7 、8 部分與被告是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相關，屬

    科刑證據，有調查必要，辯護人雖於今日方聲請調查證據，

    違反審前會議協商檢辯雙方應於111 年2 月22日前提出所有

    書狀之協議，惟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 項規定，尚可於準

    備程序補充提出於法院，故此部分仍准予調查。

  ㈥其餘檢、辯所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合議庭均認有助於佐

    證被告犯罪事實，或實際彰顯量刑考量因子情形，而均具調

    查必要性，應均予調查。

法官向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表示，二造均已提出各項於審判期

日應予調查之證據，請就前開本院裁定准予調查之各項證據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範圍、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表示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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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文書證據之調查方法，是否均同意當庭以電子卷證方式全

    部提示，並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2 項由聲請人就待證事實

    具證明力部分告以要旨，必要時始改依同條第1 項規定宣讀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檢方聲請當庭播放檢證17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部分，共有幾

    個檔案？檔案時間多長？是否特定範圍？

檢察官張嘉婷答

    總共有5 個檔案，前4 個檔案全部播放，時間皆在2 分鐘以

    內。最後一個檔案只播放監視器顯示時間18：56：18起至1

8：57：36。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否即為檢證17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之翻拍照片？是否考慮先播放檢證17之錄影畫面，

    再行提示翻拍照片，以加速證據提示之速度？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檢證17現場監視錄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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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翻拍照片，到時候有可能是交錯的，原則上會先看翻拍照

    片讓國民法官瞭解拍攝角度後再播放錄影畫面。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察官聲請調查檢證34密錄器影像光碟部分，待證事實為被

    告審判外不利於己之供述，本質上似屬被告審判外陳述，是

    否放在認定罪責證據調查之最後階段，與其他被告供述相關

    證據一起進行調查？若同意，調查順序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依書狀所記載是放在最後進行調查，之後才是被告的筆錄，

    同意將勘驗密錄器部分與調查被告警詢、偵查供述部分一起

    調查。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應放在罪責證據調查最後階段進行調查。

法官問

    密錄器影像跟被告供述調查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先播放密錄器影像再提示筆錄。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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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密錄器部分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辯護人主張檢證19、20、21之證據調查，恐有過度刺激

    國民法官之虞，檢察官有何意見？對於上開證據之調查方法

    ，如何避免造成國民法官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殺人案件本來就會有現場、被害人照片，檢方

    並沒有蓄意去扭曲或誇大這些照片，就具刺激性部分已經做

    適當挑選，若國民法官無法調查相關證據應該在選任程序時

    就要做相關處理，而不是以此做為限制檢方出證之理由，檢

    方出證的時候也會盡適當照料義務，不會造成國民法官不必

    要的負擔，比如說提示相關證據之前會預做警示，讓國民法

    官有心理準備再為提示。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檢方提供檢證20共有7 張照片，卷證中之照片為全彩，是否

    以黑白照片呈現較不具刺激性，重複之傷口照片是否可以選

    擇一張呈現即可，比如說卷證第99頁照片23跟照片24其實是

    同一部位傷口、同一方向拍攝，建議選擇一張照片呈現即可

    ，第91頁編號8 之傷口照片，傷口沒有呈現得很明顯，但卻

    拍攝到被害人之隱私部位，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第92頁編號9 亦同，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檢察官張嘉婷答

    黑白照片沒有辦法呈現完整內容，亦非真實原始狀況，黑白

    照片中無法判斷是血跡還是污漬，並應讓國民法官接觸到原

    始證據，檢方並未刻意誇大編輯畫面，不應以此為由要求檢

    方變造原始證據。照片23及照片24部分，同意捨棄照片23。

    編號8 要呈現胸口挫傷狀況，因為編號10是近拍，沒有辦法

    呈現相對位置，隱私部位會做遮隱。編號9 是唯一一張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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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到被害人雙膝傷口之照片，一定要提示，隱私部位會予以

    遮隱。

法官問

    就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證述（檢證9、10）及林詩婷

    、林書偉書信（檢證35）等科刑證據之調查順序，有何意見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先調查筆錄再調查書信。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中，均有多項兼具罪責證據及量

    刑證據性質，就此類兼具雙重性質之證據，是否於調查罪責

    證據階段一併說明量刑部分之待證事實即可？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罪責調查與量刑調查分離，雖然是使用共同的證據，但

切入的角度不同，若罪責部分就開始陳述量刑，程序會不太

順暢，可能阻礙國民法官的理解。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辯護人特定量刑待證事實為何，因為書狀內皆記載刑法第

    19條，刑法第19條是罪責證據，如果要使用同一份證據，請

    辯方特定其分別欲提示之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以被告病歷資料為例，就其病情及病史可整體判斷行為當下

    是否有發病情形，就其就醫之生活狀況或智識程度亦可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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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資料中加以說明，故此部分可說明刑法第57條第4款及第6

    款之量刑適用。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具體特定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病歷資料非常多，會以節本方式呈現。

檢察官張嘉婷答

    節本的部分可否先提供給檢察官檢視。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目前尚未特定範圍。

法官諭知

    此部分會在評議審理計畫時決定是否在罪責及量刑部分都進

行調查。

法官問

    本院擬將證據調查分為罪責及科刑事項兩部分調查，就此二

    部分調查證據次序之安排，均係先調查檢察官聲請調查之全

    部證據後，再調查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就檢辯雙方聲請詢問被告及法院訊問程序，則依刑事訴訟法

    第288 條第3、4項規定，在調查關於犯罪事實證據之最後進

    行，量刑部分因雙方亦均有聲請詢問被告，此部分亦安排在

    調查證據之最後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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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檢辯雙方詢問被告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由辯方先詢問，再由檢方詢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前所述，希望由檢方詢問，再由辯方詢問。

法官問

    對於開審陳述、證據調查、罪責及量刑辯論所需時間是否

    如書狀所載？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被證7提示時間需要2分鐘。被證8提示時間需3分鐘。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開審陳述需要20分鐘，罪責及量刑辯論需要30分鐘。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本件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

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並將前開關於不爭執事項、爭點、審理

期日應調查證據及其調查範圍、次序、方法與所需時間製作為審

理計畫。

法官復行入庭。

（提示審理計畫初稿交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閱覽並告以要旨）

法官諭：

一、續行準備程序。

二、關於審理計畫，經合議庭評議，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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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開審陳述係證據調查之引言，並非調查證據本身，目的在使

國民法官法庭瞭解爭點及歧異所在，順利掌握之後證據調查

步驟的綱要，請檢辯簡要為之，不對證據內容做實質辯論，

避免提前辯論；並請檢辯勿陳述欠缺證據調查支持的言詞、

引用他案報導、進行駁斥對造可能的答辯，亦即請勿有足使

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偏見事項之陳述，若有違反，本院將予

禁止。

  ㈡在證據調查程序，請檢辯不要過於偏重對證據之評價以支持

自己整體之主張，避免使國民法官混淆何者為證據內容，何

者為具有評價性質之意見，因而誤將意見當作認定事實之證

據。又國民法官法第77條有關就證據證明力表示意見，係對

於該項提出在法庭上之證據表示意見，而非綜合全部證據資

料辯論之意旨，亦即並非在證據調查階段，就進行本案的實

質論告或辯論，以避免訴訟程序冗長、重覆，因此請檢辯雙

方勿藉由此階段的表示意見，進行實質辯論。同樣為避免證

據調查後表示意見肥大，而成為實質辯論，請檢、辯在每項

證據調查完畢後，如需表示意見，推由一人為之，避免由多

人就同一證據表示意見。

  ㈢證據調查次序部分，原則上分為犯罪事實跟量刑兩部分，其

    中調查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得就同一證據併為調查相關量刑

事項，而不再重複於量刑部分重複調查，並依當事人進行主

義精神，儘量遵循檢辯自主決定之調查順序。 

  ㈣證人以詰問方式調查；扣案料理刀以提示交辨認方式調查；

錄影光碟以電子設備播放其影像或聲音方式調查，若勘驗重

點在於聲音內容，請當庭提供譯文供合議庭對照；書證則以

提示電子卷證告以要旨方式調查。另就書證部分，請本於原

始既有證據內容說明要旨，不宜另行不當添加、裁減，另詰

問鑑定人部分，詰問內容請以鑑定人先前已出具之鑑定報告

為限，勿超出鑑定報告內容或就鑑定報告內容所無之事項要

求鑑定人表示個人意見而與該鑑定報告為相異之鑑定結果，

期間若審判長認為檢辯雙方告以要旨內容已涉及未曾開示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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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造事先知悉，或有個人解讀、提前辯論的狀態，或上開違

反詰問鑑定人之情況，將予以當庭示警並提醒注意，若檢辯

仍執意繼續違規進行，可能將立即裁定駁回、禁止此部分證

據調查，並於本案予以全部排除適用。

  ㈤就辯方表示檢證19至21恐有過度刺激影響國民法官心證之效

果部分，本院認為忠實還原被害人遇害情狀，尚無變動原始

證據及限制檢察官提示方法之必要，惟倘經選任程序選出之

國民法官具體表示觀覽相關情境場面，將產生噁心、厭惡或

恐懼等不適感覺，本院再考量有無請檢方變更提示方法之必

要。

  ㈥因檢方有聲請調查播放卷內錄影檔案，而本案因具模擬性

質，請儘量注意去識別化，將足以不當揭露原始案件個資予

以遮隱。

  ㈦就審理期日第1 日之調查證據時間，因原則尊重檢辯雙方預

估之調查證據時間，故在時間安排上，已明顯超出上班時

間，惟自16：30起，多屬檢察官提示書證部分，請檢察官於

實際調查時，視情況縮短時間，以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

擔。

  ㈧就被告詢問部分，依目前審理計畫即排定認定犯罪事實及量

刑階段之分別詢問。至於詢問順序部分，因為檢察官有提出

以被告供述作為證據使用，基於檢察官舉證原則，還是排定

先由檢察官先行詢問，再由辯護人詢問。

  ㈨辯論程序時，請以審判時呈現之證據調查結果為論述基礎，

必要時並得引用已經調查完畢之書物證內容，但引用時請避

免過於詳盡，形同重複調查證據；另請不要使用未經法院認

定有證據能力之審判外資料，若有使用相關投影片，亦請勿

陳述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的言詞，倘有違反，

審判長將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舉證方出證。

  ㈩關於本案書證各項證據資料電子卷證及光碟檔案，請事先提

供給本院通譯、書記官，讓同仁可以順利在調查證據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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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播放。關於法律見解部分，如果雙方在辯論過程中要

引用法律見解，請保持完整性，不要特別擷取特定範圍。

其餘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應進行事項流程，如審理計畫書所示。

法官問

    對上開審理計畫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20之部分剛才有捨棄1張，所以現在是6張。

    另證據調查部分今日合議庭方予以裁定，因此檢方順序上負

責之部分會更動，會盡快陳報予法院。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證人吳大國、證人吳素貞部分均由呂律師負責，其他部分沒

    有意見。

    被證7、8部分由邱律師負責。

法官當庭依據檢、辯雙方之陳述，修改審理計畫，並將修改後審

理計畫列印，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確認審理計畫無誤後簽名

附卷。

法官諭知

    一、經合議庭評議後，本案需120 名候選國民法官，並已於

        111年1 月24日完成抽選。

    二、寄送予國民法官之問卷，經徵詢檢、辯雙方意見後， 

        合議庭業已決定問卷之內容並寄送與候選國民法官（交

        付寄送予國民法官之調查表、問卷及國民法官制度概要

        說明書繕本與檢察官、辯護人收受）。

法官問

    本次審理程序將依國民法官法第3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

    之規定，選任6 名國民法官與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並另選

    任2 名備位國民法官，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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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本案於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至11時10分行國民法官

    （含備位）之選任程序，並依下述方式進行：

    一、因本次將於1 日內進行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為避免選

        任程序冗長，增加候選國民法官負擔，本次選任程序經

        審前會議檢辯雙方同意，倘到場候選國民法官人數超過

        30人以上，即依照國民法官法第30條規定，先以抽籤方

        式決定到庭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及備位

        國民法官之次序。

    二、本次模擬法庭成員所需母數為16人(正取6位加上備位2

位，以及檢辯不附理由得各行使拒卻4位計8位，合計16

位)，法院依前述次序，先就序號1 至18號之候選國民

法官中，以6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訊問。

    三、由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1 項或第2 項規定，判斷

        有無附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任者，並就應為

        不選任者裁定不選任。

    四、若因裁定不選任而不足16名候選國民法官，則依前揭1

        之次序補足，直至依序有16名未受附理由裁定不選任之

        候選國民法官止。

    五、嗣由檢、辯各自不附理由聲請拒卻至多4 名候選國民法

        官，最後依最初抽籤序號順次先後，裁定依序選任6 名

        國民法官及2 名備位國民法官。

    六、倘到場報到之候選國民法官人數為30人以下，則回復依

        國民法官法第26條以下規定，採先問（仍以6 人為一組

        方式進行分組訊問）再抽（依最終抽籤順序裁定選任國

        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序號順次）。

    七、本院詢問之問題，以確認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應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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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不選任事由（國民法官法第13至16條）為原則，至

        檢辯雙方補充詢問之問題，若經本院認涉污染或使國民

        法官對案情產生預斷，則禁止該問題之提問。又檢辯雙

        方請嚴選問題，且因候選國民法官到庭受選任，並非被

        告或證人，檢辯雙方詢問時，請以懇切態度為之，勿因

        認其回答恐有不實而為不當之質疑。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是否希望於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到場？

被告答

　　都可以，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請被告到場。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本案涉及暴力犯罪，建議被告以視訊方式參與選任程序，

    避免國民法官有負擔，無法自由陳述。

法官諭知

    經合議庭事前評議，本案被告所涉為暴力性犯罪，為免候選

    國民法官受訊問過程中陳述個人隱私事項時，因被告在場而

    有心理壓力，無法自由陳述，依國民法官法第24條第2 項但

    書規定，認應限制被告在場權，而使被告以視訊直播方式聽

    聞對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及陳述內容，若被告對於是否行使拒

    卻權有意見時，將予被告與辯護人適當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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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問

    本院已定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為選任國民法官期日

    ，檢察官、辯護人是否於111 年4月11日或111 年4月8日提

    早到庭檢閱應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調查表，以利選任程序之

    順利進行？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法官諭知準備程序終結。

本件已經審判長指定於111 年4月12日上午9 時10分，於本院四

樓大禮堂行選任國民法官程序；111 年4月12日下午1 時30分、1

11年4 月13日上午9 時30分，於本院刑事第一法庭進行審理程序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應自行到庭均不另傳喚、通知，被告如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命拘提。退庭。

上列筆錄經當庭給閱受訊問人認為無誤簽名於後

                      檢 察 官

　　　　　　　　　　　

                      辯 護 人

　　　　　　　　　　　

                      被    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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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書記官

                      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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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強（原名：黃自強）
上列被告因111 年度模試訴字第1 號殺人一案，於中華民國111
年2 月25日上午9 時30分在本院刑事第十法庭公開行準備程序，
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黃瀞儀
    書記官　李俊錡
    通　譯　詹承軒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下：
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張嘉婷到庭執行職務。
被告到庭身體未受拘束。
餘詳如報到單之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法官問被告及訴訟關係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住居所等項
被告答
    黃強（原名：黃自強）
          男　民國69年1月25日生
          住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號3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126758259號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法官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檢察官張嘉婷陳述起訴要旨：
    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
    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
    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
    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
    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
    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
    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
    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
    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
    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
    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
    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
    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
    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
    ，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
    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
    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
    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
    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178 號3 樓、黃自強」，吳
    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
    ，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
    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
    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
法官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即刑法
第271條第1 項之殺人罪）。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法官問
    對於前開權利，是否瞭解？
被告答
    瞭解。
法官問
    是否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分？
被告答
    都不是。
法官問
    被告就今日庭期進行，是否可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為完整
    之陳述？
被告答
    可以。
法官問
    檢辯雙方針對被告之就審能力，有無主張？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被告或辯護人於本件刑事程序中，如有察覺被告有因
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無法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或無法為完整
之陳述或心神喪失等情形，請隨時陳報法院，本院將視情形為休
息、或停止審判程序。
法官問
    檢察官於起訴後，有無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全部之卷宗
    及證物？
檢察官張嘉婷答
    均已開示完畢。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辯護人於本次庭期前，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2 項與
    被告先行確認本案之事實關係及整理爭點?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已依法確認。
法官問
    辯護人就聲請傳喚證人部分，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55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先行製作陳述紀錄開示予檢方？或直接引用檢
    察官所開示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 年7 月12日精神鑑定報
    告書（即被證1 ）作為預料其陳述要旨之書面？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引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年7月12日精神鑑定報告書。
法官問
    聲請傳喚鐘國軒醫師、曾念生醫師部分是否也是直接引用該
    院病歷報告？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檢察官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法官問檢察官
    檢察官關於本案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或就所主張本案應
    適用法條為刑法第27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有無補充更正或
    變更之處？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主張被告不構成殺人罪，但辯方無聲請變更起訴法條。
法官問
    就起訴書所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
    映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號3樓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都沒有開門」部分，辯護人於111年2月8日刑事準備程序（一）狀、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及今日早上8
    ：00才提出之刑事準備程序（五）狀中，認此部份記載有預斷之虞，建議將「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改為「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此部份是否主張？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因此部分並無證據顯示是由林祥明會同其他保全人員由
    警察陪同前往，不爭執有保全人員到場。
法官問
    檢察官就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檢察官在今日準備程序前並未收到刑事準備程序（五）狀，方才簽收時間是在今天早上9：31，在院檢辯審前會議時已約定書狀交換之時間，約定時間顯然並非今天，而是前天就應交換完畢，檢察官尚未閱讀過辯護人今日提出書狀之相關內容，依審前會議結論，建議不要將本狀列入參考。
　　依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辯護人在為訴訟行為時應本於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不得濫用，並不得無故拖延，辯方今天才將書狀交予檢方，然看書狀內容辯護人內部應該已經有討論，而且顯然應該在今天之前就討論、撰寫完畢，但是仍然到今天早上才提出書狀，檢方認為已有濫用權利跟無故拖延之情形，建請不將該書狀列入討論。縱使列入討論，起訴書係檢察官列相關證據加以證明，至於能不能證明是在審判期日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而不是由辯護人來幫我們更正起訴書內容，假設裡面並沒有任何預斷或偏見，係無理由變更起訴書。
　　另有關方才詢問辯護人聲請傳喚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之前書狀請求傳喚鑑定人之待證事實，係就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均為主張，但是檢方看過精神鑑定報
    告內容，認為鑑定報告似乎沒有辦法證明刑法第19條第1 項
    部分，辯護人主張鑑定人能證明19條第1 項，是否表示之前
    辯方已經訪談過鑑定人，且可預料鑑定人在審理時會講出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情形，如果是這樣，應請辯護人提出相關約談紀錄，如果要請鑑定人來講精神鑑定報告內容，爭執點應該限於刑法第19條第2 項，而不包括刑法第19條第1 項。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本案無法特定保全人員為林祥明，詳見刑事準備程序（一）狀、（二）狀記載，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 項規定，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此部分縱使林祥明有前往勸導，黃強既然沒有開門，便無法確認前來規勸之人是否係林祥明，無法說明黃強因此對林祥明產生殺人動機，同時黃強亦未承認上開動機，或有足認上開事實之表現，且審酌黃強有精神病史，客觀而言，其動機是否能解讀為一般人因細故殺人實有疑問，是以就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此心生不滿萌生殺人動機部分屬主觀臆測，可能使法院產生不當之預斷。
　　就傳喚精神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事前並未曾與鑑定人進行過訪談，就被告於行為時有無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為明顯減低，待證事實應屬相同。
法官諭知：
    有關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 行至第4 行：「住戶向林明
    祥反映後，林明祥曾前往黃強位於…. 」部分之記載，因單
    純牽涉被告殺人犯罪原始起因，尚非與其犯意等構成要件密
    不可分，且有違預斷排除原則之虞，故請檢方就此部分予以
    刪除並更正為「社區保全人員」，並待審理期日藉證據調查
    過程，再整體顯現由國民法官法庭直接接觸證據資料後判斷。
法官問被告
    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
    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
    ，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
    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
    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
    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
    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
    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
    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
    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
    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
    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
    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
    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
    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
    ）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
    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
    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
    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
    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
    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
    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
    「178 號3 樓、黃自強」，吳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
    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
    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
    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
    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7
    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嫌，是否承認犯罪？
被告答
    否認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我沒有殺人。
法官問
    請陳述答辯要旨。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法官問
    請陳述辯護要旨。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歷次準備書狀所載，並補充如下：
    黃強因罹患精神疾病多年，自97年起領有永久重大傷病卡，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並因經年累月服用精神藥物，致記憶不佳，而對起訴書所載事實並無任何印象，就拍得黃強監視錄影器畫面，其影像模糊而無法辨認黃強手上是否持物，且亦無法辨識林祥明移至中庭是否係由黃強拖行所致，又從案發時其所在位置，於昏暗天色下是否可清楚辨識他人身分亦有疑義，故就起訴書指述被告所犯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殺人罪為無罪答辯。
法官問
    有無認為應變更適用法條之情形？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乙節，是否爭執？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剛才所述，林祥明曾前往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因無法特定而應更正為保全人員。
法官問
    有無爭執林祥明有到場？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爭執其有到場。
法官問
    本院於書狀交換階段，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3 項與檢、辯
    雙方先行聯絡試行整理爭執及不爭執事項，經整理後本件不
    爭執事項如下，有何意見？下列不爭執事項記載是否均正確
    ？
    ㈠被告黃強與被害人林祥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56
      號至196 號的露西亞社區，被害人同時在露西亞社區擔任
      夜班警衛。
    ㈡被告深夜常在家中吼叫，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被告位於新
      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 號3 樓住處勸導，也曾會同警察一
      起到場，但被告都沒開門。
    ㈢被告於106 年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許，在露西亞社區一
      樓大廳，自背後攻擊被害人，並與被害人扭打至露西亞社
      區一樓中庭。
    ㈣被害人於106 年10月12日晚間6 、7 時許，左頸部（下巴
      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
      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 8 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傷及胸
      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
      ；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
      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
    ㈤在露西亞社區對面的吳大國有看見被告與被害人之衝突過
      程。
    ㈥被害人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傷口，
      癱坐在地上，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被害人已經不太
      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178 號3 樓、黃自強」。
    ㈦吳素貞看到被害人頸部流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
      護車，醫護人員到場後將被害人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
      救，但其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
      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
      亡。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在111年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中否認
    被告持扣案料理刀犯案，及造成被害人受有如不爭執事項（
    四）所示傷勢等節，則被告就此部分是主張如何攻擊？攻擊
    部位為何？造成傷勢為何？　
被告答
    我不記得當天發生的事情。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不否認被害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本件主張被告有思覺
    失調，就被告自己及目前卷內資料僅有監視錄影器看到被告以雙手在被害人背後做攻擊動作，攻擊部位靠近被害人上背部，至於其他傷勢及被害人最終死亡結果之發生，目前從卷內資料及被告自己之記憶都沒有辦法獲得清楚的呈現，此部分認為就客觀事實上沒有辦法證明檢察官如起訴書所載是用銳器攻擊被害人。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黃律師所述。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否認上節，是否具體主張相異事實抗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目前無。
法官問
    本案檢方是否主張被告犯行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
    件，並應予以加重？如有，請敘明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另請審判長跟辯護人確認是否主張被告有攻擊被害人，只是
    沒有成傷，連傷害罪的部分都否認。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我們認為本件適用刑法第19條第1 項，即使要成立傷害罪，
    在被告長期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情況下，其主觀上根本就沒有
    攻擊之意思，就起訴書客觀事實，殺人也是一定客觀上涵蓋
    比如傷害致死的部分，但本件跟被告討論之後，被告堅持無
    罪答辯，所以沒有要在此部分為變更起訴法條之主張。
法官問
    被告跟辯護人事否爭執犯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爭執有殺人犯意。
法官問
    本案檢察官有無具體求刑？
檢察官張嘉婷答
    審理時參酌被告犯後態度及告訴人意見後再一併表示。
法官問
    起訴書指訴被告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1把為本案犯行，則檢
    察官是否聲請沒收該把料理刀？
檢察官張嘉婷答
    有。
法官問
    有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依據本院庭前先行與檢、辯雙方聯絡協商整理爭點之結果，
    與檢、辯方才之陳述，整理本案爭點如下，有何意見？
    ㈠被害人所受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及左下巴
      受有3.8乘1.2公分銳器創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㈡被害人所受前胸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㈢被告是否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攻擊被害人？
    ㈣被告是否基於殺人犯意而為攻擊被害人之行為？
    ㈤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免責事由？
    ㈥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
    ㈦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
檢察官林嘉宏答
    爭執事項㈤之意見同前所述，目前卷內證據中，尤其是鑑定
    人的部分，目前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適用，列證據的待證事實應該是依據卷內呈現的事實主張，不是預測在審理時會幫你翻供，或是跟之前的意見做不同的主張，例如證人吳素貞，檢方記載的待證事實就是她在警詢跟偵查所為之陳述，不會預測她在審理時會幫我們講出更多的事實，例如她有親眼目睹被告跟被害人扭打的情形，同理，我們也不應該預測鑑定人在審理時會做跟他之前的精神鑑定報告不同的陳述，而把它列為待證事實及爭點，除非被告跟辯護人之前真的有跟鑑定人訪談而鑑定人說被告可能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否則檢方認為該爭點不應該列入。
被告答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依目前雙方爭點，書狀往來及聯絡方式，目前確實沒有跟聲
    請傳喚之鑑定人接觸過，此部分要先聲明，希望檢察官不要
    誤會，在鑑定報告裡面雖然只有提到第19條第2 項，就19條
    第1 項部分也說似乎是未達，但辯護人經過跟被告訪談的過
    程，綜合卷證包括檢察官開示的光碟跟現場狀況，認為鑑定
    人有可能會在證據呈現的情形下，補充其原來鑑定報告的意
    見。
法官問
    對此有無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起稱
    就如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原因其情狀是否能依
    刑法第87條入相關處所施以監護，此部分應有爭執必要，建
    議列入爭執事項。
法官問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近修法，不管是刑法第19條第1 項、
    第2 項都有施以監護的可能性，如果能聚焦本案爭點是刑法
    第19條第2 項，在詢問鑑定人時只要針對這個部分做準備，
    國民法官也能夠針對被告有沒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情形專
    注審視卷內相關證據，如果爭點再擴張到刑法第19條第1 項
    就有可能會失焦。
法官問
    關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上開爭點，檢察官有無證據聲
    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對於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就辯護人爭執檢證9、10、35之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檢方111 年2 月14 日聲請調查證據之編號4（即檢證9、10
    ）之被害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供述，是否得聲請僅作為
    科刑證據調查？
檢察官張嘉婷答
    證人林詩婷除了證明死亡之犯罪結果外，對於死亡之經過有
    其他細節之證述，認仍有罪責調查之必要性。
法官問
    檢證9 、10若亦作為罪責證據，則檢察官對於辯護人爭執此
    部分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檢察官認為證人林詩婷部分可以在被害人陳述意見部分讓
    其陳述意見，故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僅聲請調查其先前供述證據，未聲請傳喚作為證人，但若辯護人爭執此部分證據能力，則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待證事實如罪責證據編號4 所載。
法官問
    辯護人有何回應？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本件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結果也不爭執被害人傷勢，就
    檢察官方才意見，不知道檢察官所謂死亡的細節為何，請檢
    察官具體說明；如果檢察官所稱是客觀上的證據比如說傷 口、就醫過程、現場經過等等，在檢察官檢證29、31、21的警方偵查、法醫結果報告就上開傷勢及被害人死亡前狀態都有清楚說明，如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詰問，反而使上述書證效力受到影響並造成程序冗長，認無傳喚必要。
檢察官林嘉宏答
    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是辯護人不爭執不代表
    檢察官就可以免除提出證據的責任，雖然不爭執被害人客觀
    上死亡，但是被害人在受到傷害至死亡這段期間，究竟是很
    快就死亡，還是經過一段時間並非常痛苦而死亡，這兩者之
    間有相當之區別，在罪責以及量刑之部分都可以給國民法官
    參考，所以死亡之情形為何應係重要爭點，不是只看死亡之
    結果，應該也要參酌死亡之過程。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被告答
    不懂，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除如111年2月21日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所載回應辯護人對證據
    調查必要性之意見外，有無補充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法官問
    就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部分，因其等業於警詢、偵
    訊時證述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前開證述之證據能力，就調查必要性部分，是否得以調查證人張保台、黃尚佑於警詢、偵訊供述之方式取代傳喚證人，以減輕國民法官之負擔？
檢察官張嘉婷答
    此部分除了如之前書狀所載之外，因被告、辯護人他們僅不爭執社區保全人員會同警察到場去被告住處勸導，但對社區保全人員是否係林祥明一事，被告跟辯護人是有爭執的，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待證事實雖然相同，但二人身分不同，一位是社區總幹事、一位是主委，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提供的資訊也不一樣，仍希望傳喚該二名證人到場，讓國民法官可以綜合認定為何檢察官主張起訴書所載社區保全是林祥明，不能僅以調查筆錄之方式取代聲請傳喚證人，而且證據方法上，人證比宣讀筆錄可以給國民法官更強烈的印象，也能達到直接審理的目的。
法官問
    聲請傳喚的二位證人，是否皆可證明到場的人為林祥明？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兩位證人均可證明林祥明有到場，且可證明犯罪動機，因兩
    位證人之身分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認有合併考量兩位
    證人證言之需要。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同意僅以警詢及偵訊筆錄作為證據，本件證人張保台及黃尚
    佑於案發當時均未在現場，也沒有親身經歷案發經過，事情
    發生之後才知道本案，案發後才到警局接受訊問，沒有辦法
    證明被告有為起訴書記載之犯行，此外就檢察官主張動機之
    部分，以及在書狀裡提到的被告平常之素行，兩位證人的筆
    錄已有充分之陳述，認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法官問
    關於答辯要旨及前述爭點，被告及辯護人有無證據聲請調查
    ？待證事實為何？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之前書狀所載，並於今日提出之準備程序（五）狀，補充聲請員警逮捕被告之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時間16分25秒至18分25秒，檔案同檢證34（被證5）。
　　另補充聲請調查臺北市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被證6）。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項，補充聲請調查被證7（電子卷證
    卷七第182 頁）權狀收據，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另增加被證8 （紙本卷卷七第233 頁，電子卷證卷七第236頁）之雙方民事調解筆錄，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犯後態度。
法官問
    就聲請鑑定人楊添圍醫師部分，是否聲請更正鑑定人姓名為
    楊海舜？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此部分依辯方更正為主。
法官問
    就辯護人於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今日早上才遞狀補充
    聲請調查證據（被證5 、6 ）、剛才當庭補充聲請調查（被
    證7、8）之部分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辯護人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部分意見如書狀所載。
    今日早上遞狀及當庭聲請調查證據之部分，依照審前會議之
    裁示，建議不列入本案之考量，就調查必要性部分因為沒有
    看過，沒有辦法表示意見，聲請改期。
檢察官林嘉宏答
    方才檢察官提出妥適審判法規定，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
    項規定律師對於受任事件處理不得無故延宕，今天早上檢察
    官9：31才收到書狀，剛才辯護人又當庭提出證據調查，認 為此有無故延宕的情形，是否符合律師倫理規範，請審判長參酌，今日檢察官受到突襲沒有辦法當庭回應，也沒有辦法直接做相關妥適之回答，請法院見諒，聲請改期，讓我們有時間討論再做適當之回應。
法官問
    今日早上聲請調查被證6 部分，待證事實跟之前聲請調查之
    被證2同一，是否捨棄被證6之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被證2、6之待證事實部分雖有類似情形，但被證2未完整呈現黃強數十年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史及生活情形，被證6應可適當使國民法官瞭解黃強之品行及生活狀況，此部分仍維持聲請，請庭上審酌。
法官問
    今日聲請之被證5 部分，與檢證34為同一檔案，此部分是否
    捨棄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檔案雖為同一，但勘驗時間不同，呈現之待證事實亦不同，
    故希望仍於審理期日時勘驗該時間段。
法官問
    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勘驗部分，辯護人聲請勘驗的時間段會有個資的問題，待證
    事實部分其實可以透過調查被告的筆錄跟詢問被告可以取代
    ，其他部分要給檢察官時間討論才有辦法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影片中確實有個資的問題，此部分捨棄聲請調查。
法官問
    就辯方聲請調查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書狀所載。
法官問
    依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計畫準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審理
    計畫宜記載被告詢問程序之起訖時間，是需確認檢、辯雙方
    是否於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法官問
    對檢察官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辯護人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等辯護人詢問完被告後再由檢方詢問，因為考量被告供
    述的性質及從武器對等的角度，被告形同辯方的友性證人，
    所以由辯方先為詢問較為恰當，罪責及量刑部分皆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辯方認為應由檢察官先為詢問，就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及憲法
    原則，辯方本來就是要為被告最大利益做考量，不理解檢察
    官所稱被告形同辯方友性證人一事，被告本來就不自證己罪
    。
法官問
    兩造均未聲請調查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作為量
    刑資料，是否聲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法院為明有無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評議決定之程序事項，如
    重複起訴、本案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等，擬調閱被告之台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依職權在科刑證據調查階段提示
    、調查，以明本案量刑評議之前提事項，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就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檢
、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證據能力、審理期日調查之必要性為評
議。
法官復行入庭。
法官諭知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證據能力及於審理期日調查必要性之評議結果（如附件），並簡要說明理由如下：
一、針對爭點部分之評議意見
  ㈠就刑法19條第1 項部分，辯護人就爭點已經主張一定事實關係，也提出一定證據，可使法院了解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至於辯護人就此部分主張之證據是否足夠？是否可採？係需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後再行判斷的問題，尚不能逕自爭執事項中刪除。
  ㈡就辯護人所提增列本案是否增列刑法第87條為爭點部分，因被告倘若符合同法第19條第1 、2 項事由時，依法即需審酌有無施以監護之必要，故毋須列入爭執事項。
二、針對證據能力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35證
    人林詩婷、林志偉書信1 份部分若僅作為量刑事項之證據，
    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㈡其餘檢、辯聲請調查之供述跟非供述證據則均有證據能力。
三、就調查必要性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部分，認與
    本案科刑事項即犯罪所生危害等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就
    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及就罪責部分調查林詩婷警、偵訊證述部分，因其待證事實卷內已有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報告書記載明確，認無調查必要。
  ㈡就檢證13、14證人黃尚佑及檢證11、12證人張保台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部分，依聲請意旨，涉及被告犯罪動機等情事，有調查之必要。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黃尚佑及張保台部分，因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警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且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尚無調查之必要。
  ㈢就檢證19、20、21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
    定報告書部分，與兩造爭點密切相關，認均有調查必要性。
    就檢證35證人林詩婷與林志偉間書信部分，與本案犯罪所生
    危害等量刑事項有關，亦有調查必要。
  ㈣就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精神科醫師鐘國軒、曾念生部分，
    因此部分待證事項，卷內精神鑑定報告及病歷資料已記載明確，認無重複調查必要。聲請傳喚證人沈郁欣部分，因其長期未與被告同住，其證述顯難證明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之事由，亦無調查必要。就辯護人聲請調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部分（被證6 ），依聲請意旨，其待證事實已有被告於三軍總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就診之病歷資料可資佐證，依證據最優原則，就同一性質之證據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爰駁回其聲請。
  ㈤被證7 、8 部分與被告是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相關，屬
    科刑證據，有調查必要，辯護人雖於今日方聲請調查證據，
    違反審前會議協商檢辯雙方應於111 年2 月22日前提出所有
    書狀之協議，惟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 項規定，尚可於準
    備程序補充提出於法院，故此部分仍准予調查。
  ㈥其餘檢、辯所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合議庭均認有助於佐
    證被告犯罪事實，或實際彰顯量刑考量因子情形，而均具調
    查必要性，應均予調查。
法官向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表示，二造均已提出各項於審判期
日應予調查之證據，請就前開本院裁定准予調查之各項證據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範圍、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表示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文書證據之調查方法，是否均同意當庭以電子卷證方式全
    部提示，並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2 項由聲請人就待證事實
    具證明力部分告以要旨，必要時始改依同條第1 項規定宣讀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檢方聲請當庭播放檢證17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部分，共有幾
    個檔案？檔案時間多長？是否特定範圍？
檢察官張嘉婷答
    總共有5 個檔案，前4 個檔案全部播放，時間皆在2 分鐘以
    內。最後一個檔案只播放監視器顯示時間18：56：18起至18：57：36。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否即為檢證17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之翻拍照片？是否考慮先播放檢證17之錄影畫面，
    再行提示翻拍照片，以加速證據提示之速度？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檢證17現場監視錄影畫面
    之翻拍照片，到時候有可能是交錯的，原則上會先看翻拍照
    片讓國民法官瞭解拍攝角度後再播放錄影畫面。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察官聲請調查檢證34密錄器影像光碟部分，待證事實為被
    告審判外不利於己之供述，本質上似屬被告審判外陳述，是
    否放在認定罪責證據調查之最後階段，與其他被告供述相關
    證據一起進行調查？若同意，調查順序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依書狀所記載是放在最後進行調查，之後才是被告的筆錄，
    同意將勘驗密錄器部分與調查被告警詢、偵查供述部分一起
    調查。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應放在罪責證據調查最後階段進行調查。
法官問
    密錄器影像跟被告供述調查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先播放密錄器影像再提示筆錄。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密錄器部分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辯護人主張檢證19、20、21之證據調查，恐有過度刺激
    國民法官之虞，檢察官有何意見？對於上開證據之調查方法
    ，如何避免造成國民法官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殺人案件本來就會有現場、被害人照片，檢方
    並沒有蓄意去扭曲或誇大這些照片，就具刺激性部分已經做
    適當挑選，若國民法官無法調查相關證據應該在選任程序時
    就要做相關處理，而不是以此做為限制檢方出證之理由，檢
    方出證的時候也會盡適當照料義務，不會造成國民法官不必
    要的負擔，比如說提示相關證據之前會預做警示，讓國民法
    官有心理準備再為提示。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檢方提供檢證20共有7 張照片，卷證中之照片為全彩，是否
    以黑白照片呈現較不具刺激性，重複之傷口照片是否可以選
    擇一張呈現即可，比如說卷證第99頁照片23跟照片24其實是
    同一部位傷口、同一方向拍攝，建議選擇一張照片呈現即可
    ，第91頁編號8 之傷口照片，傷口沒有呈現得很明顯，但卻
    拍攝到被害人之隱私部位，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第92頁編號9 亦同，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檢察官張嘉婷答
    黑白照片沒有辦法呈現完整內容，亦非真實原始狀況，黑白
    照片中無法判斷是血跡還是污漬，並應讓國民法官接觸到原
    始證據，檢方並未刻意誇大編輯畫面，不應以此為由要求檢
    方變造原始證據。照片23及照片24部分，同意捨棄照片23。
    編號8 要呈現胸口挫傷狀況，因為編號10是近拍，沒有辦法
    呈現相對位置，隱私部位會做遮隱。編號9 是唯一一張有拍
    攝到被害人雙膝傷口之照片，一定要提示，隱私部位會予以
    遮隱。
法官問
    就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證述（檢證9、10）及林詩婷
    、林書偉書信（檢證35）等科刑證據之調查順序，有何意見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先調查筆錄再調查書信。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中，均有多項兼具罪責證據及量
    刑證據性質，就此類兼具雙重性質之證據，是否於調查罪責
    證據階段一併說明量刑部分之待證事實即可？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罪責調查與量刑調查分離，雖然是使用共同的證據，但切入的角度不同，若罪責部分就開始陳述量刑，程序會不太順暢，可能阻礙國民法官的理解。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辯護人特定量刑待證事實為何，因為書狀內皆記載刑法第
    19條，刑法第19條是罪責證據，如果要使用同一份證據，請
    辯方特定其分別欲提示之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以被告病歷資料為例，就其病情及病史可整體判斷行為當下
    是否有發病情形，就其就醫之生活狀況或智識程度亦可由病
    歷資料中加以說明，故此部分可說明刑法第57條第4款及第6
    款之量刑適用。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具體特定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病歷資料非常多，會以節本方式呈現。
檢察官張嘉婷答
    節本的部分可否先提供給檢察官檢視。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目前尚未特定範圍。
法官諭知
    此部分會在評議審理計畫時決定是否在罪責及量刑部分都進行調查。
法官問
    本院擬將證據調查分為罪責及科刑事項兩部分調查，就此二
    部分調查證據次序之安排，均係先調查檢察官聲請調查之全
    部證據後，再調查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就檢辯雙方聲請詢問被告及法院訊問程序，則依刑事訴訟法
    第288 條第3、4項規定，在調查關於犯罪事實證據之最後進
    行，量刑部分因雙方亦均有聲請詢問被告，此部分亦安排在
    調查證據之最後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檢辯雙方詢問被告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由辯方先詢問，再由檢方詢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前所述，希望由檢方詢問，再由辯方詢問。
法官問
    對於開審陳述、證據調查、罪責及量刑辯論所需時間是否
    如書狀所載？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被證7提示時間需要2分鐘。被證8提示時間需3分鐘。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開審陳述需要20分鐘，罪責及量刑辯論需要30分鐘。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本件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
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並將前開關於不爭執事項、爭點、審理
期日應調查證據及其調查範圍、次序、方法與所需時間製作為審
理計畫。
法官復行入庭。
（提示審理計畫初稿交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閱覽並告以要旨）
法官諭：
一、續行準備程序。
二、關於審理計畫，經合議庭評議，結果如下：
  ㈠開審陳述係證據調查之引言，並非調查證據本身，目的在使國民法官法庭瞭解爭點及歧異所在，順利掌握之後證據調查步驟的綱要，請檢辯簡要為之，不對證據內容做實質辯論，避免提前辯論；並請檢辯勿陳述欠缺證據調查支持的言詞、引用他案報導、進行駁斥對造可能的答辯，亦即請勿有足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偏見事項之陳述，若有違反，本院將予禁止。
  ㈡在證據調查程序，請檢辯不要過於偏重對證據之評價以支持自己整體之主張，避免使國民法官混淆何者為證據內容，何者為具有評價性質之意見，因而誤將意見當作認定事實之證據。又國民法官法第77條有關就證據證明力表示意見，係對於該項提出在法庭上之證據表示意見，而非綜合全部證據資料辯論之意旨，亦即並非在證據調查階段，就進行本案的實質論告或辯論，以避免訴訟程序冗長、重覆，因此請檢辯雙方勿藉由此階段的表示意見，進行實質辯論。同樣為避免證據調查後表示意見肥大，而成為實質辯論，請檢、辯在每項證據調查完畢後，如需表示意見，推由一人為之，避免由多人就同一證據表示意見。
  ㈢證據調查次序部分，原則上分為犯罪事實跟量刑兩部分，其
    中調查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得就同一證據併為調查相關量刑事項，而不再重複於量刑部分重複調查，並依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儘量遵循檢辯自主決定之調查順序。 
  ㈣證人以詰問方式調查；扣案料理刀以提示交辨認方式調查；錄影光碟以電子設備播放其影像或聲音方式調查，若勘驗重點在於聲音內容，請當庭提供譯文供合議庭對照；書證則以提示電子卷證告以要旨方式調查。另就書證部分，請本於原始既有證據內容說明要旨，不宜另行不當添加、裁減，另詰問鑑定人部分，詰問內容請以鑑定人先前已出具之鑑定報告為限，勿超出鑑定報告內容或就鑑定報告內容所無之事項要求鑑定人表示個人意見而與該鑑定報告為相異之鑑定結果，期間若審判長認為檢辯雙方告以要旨內容已涉及未曾開示予對造事先知悉，或有個人解讀、提前辯論的狀態，或上開違反詰問鑑定人之情況，將予以當庭示警並提醒注意，若檢辯仍執意繼續違規進行，可能將立即裁定駁回、禁止此部分證據調查，並於本案予以全部排除適用。
  ㈤就辯方表示檢證19至21恐有過度刺激影響國民法官心證之效果部分，本院認為忠實還原被害人遇害情狀，尚無變動原始證據及限制檢察官提示方法之必要，惟倘經選任程序選出之國民法官具體表示觀覽相關情境場面，將產生噁心、厭惡或恐懼等不適感覺，本院再考量有無請檢方變更提示方法之必要。
  ㈥因檢方有聲請調查播放卷內錄影檔案，而本案因具模擬性質，請儘量注意去識別化，將足以不當揭露原始案件個資予以遮隱。
  ㈦就審理期日第1 日之調查證據時間，因原則尊重檢辯雙方預估之調查證據時間，故在時間安排上，已明顯超出上班時間，惟自16：30起，多屬檢察官提示書證部分，請檢察官於實際調查時，視情況縮短時間，以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
  ㈧就被告詢問部分，依目前審理計畫即排定認定犯罪事實及量刑階段之分別詢問。至於詢問順序部分，因為檢察官有提出以被告供述作為證據使用，基於檢察官舉證原則，還是排定先由檢察官先行詢問，再由辯護人詢問。
  ㈨辯論程序時，請以審判時呈現之證據調查結果為論述基礎，必要時並得引用已經調查完畢之書物證內容，但引用時請避免過於詳盡，形同重複調查證據；另請不要使用未經法院認定有證據能力之審判外資料，若有使用相關投影片，亦請勿陳述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的言詞，倘有違反，審判長將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舉證方出證。
  ㈩關於本案書證各項證據資料電子卷證及光碟檔案，請事先提供給本院通譯、書記官，讓同仁可以順利在調查證據階段中提示、播放。關於法律見解部分，如果雙方在辯論過程中要引用法律見解，請保持完整性，不要特別擷取特定範圍。
其餘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應進行事項流程，如審理計畫書所示。
法官問
    對上開審理計畫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20之部分剛才有捨棄1張，所以現在是6張。
    另證據調查部分今日合議庭方予以裁定，因此檢方順序上負責之部分會更動，會盡快陳報予法院。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證人吳大國、證人吳素貞部分均由呂律師負責，其他部分沒
    有意見。
    被證7、8部分由邱律師負責。
法官當庭依據檢、辯雙方之陳述，修改審理計畫，並將修改後審
理計畫列印，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確認審理計畫無誤後簽名
附卷。
法官諭知
    一、經合議庭評議後，本案需120 名候選國民法官，並已於
        111年1 月24日完成抽選。
    二、寄送予國民法官之問卷，經徵詢檢、辯雙方意見後， 
        合議庭業已決定問卷之內容並寄送與候選國民法官（交
        付寄送予國民法官之調查表、問卷及國民法官制度概要
        說明書繕本與檢察官、辯護人收受）。
法官問
    本次審理程序將依國民法官法第3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
    之規定，選任6 名國民法官與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並另選
    任2 名備位國民法官，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本案於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至11時10分行國民法官
    （含備位）之選任程序，並依下述方式進行：
    一、因本次將於1 日內進行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為避免選
        任程序冗長，增加候選國民法官負擔，本次選任程序經
        審前會議檢辯雙方同意，倘到場候選國民法官人數超過
        30人以上，即依照國民法官法第30條規定，先以抽籤方
        式決定到庭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及備位
        國民法官之次序。
    二、本次模擬法庭成員所需母數為16人(正取6位加上備位2位，以及檢辯不附理由得各行使拒卻4位計8位，合計16位)，法院依前述次序，先就序號1 至18號之候選國民法官中，以6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訊問。
    三、由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1 項或第2 項規定，判斷
        有無附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任者，並就應為
        不選任者裁定不選任。
    四、若因裁定不選任而不足16名候選國民法官，則依前揭1
        之次序補足，直至依序有16名未受附理由裁定不選任之
        候選國民法官止。
    五、嗣由檢、辯各自不附理由聲請拒卻至多4 名候選國民法
        官，最後依最初抽籤序號順次先後，裁定依序選任6 名
        國民法官及2 名備位國民法官。
    六、倘到場報到之候選國民法官人數為30人以下，則回復依
        國民法官法第26條以下規定，採先問（仍以6 人為一組
        方式進行分組訊問）再抽（依最終抽籤順序裁定選任國
        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序號順次）。
    七、本院詢問之問題，以確認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應或得
        裁定不選任事由（國民法官法第13至16條）為原則，至
        檢辯雙方補充詢問之問題，若經本院認涉污染或使國民
        法官對案情產生預斷，則禁止該問題之提問。又檢辯雙
        方請嚴選問題，且因候選國民法官到庭受選任，並非被
        告或證人，檢辯雙方詢問時，請以懇切態度為之，勿因
        認其回答恐有不實而為不當之質疑。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是否希望於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到場？
被告答
　　都可以，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請被告到場。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本案涉及暴力犯罪，建議被告以視訊方式參與選任程序，
    避免國民法官有負擔，無法自由陳述。
法官諭知
    經合議庭事前評議，本案被告所涉為暴力性犯罪，為免候選
    國民法官受訊問過程中陳述個人隱私事項時，因被告在場而
    有心理壓力，無法自由陳述，依國民法官法第24條第2 項但
    書規定，認應限制被告在場權，而使被告以視訊直播方式聽
    聞對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及陳述內容，若被告對於是否行使拒
    卻權有意見時，將予被告與辯護人適當討論時間。
法官問
    本院已定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為選任國民法官期日
    ，檢察官、辯護人是否於111 年4月11日或111 年4月8日提
    早到庭檢閱應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調查表，以利選任程序之
    順利進行？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法官諭知準備程序終結。
本件已經審判長指定於111 年4月12日上午9 時10分，於本院四
樓大禮堂行選任國民法官程序；111 年4月12日下午1 時30分、1
11年4 月13日上午9 時30分，於本院刑事第一法庭進行審理程序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應自行到庭均不另傳喚、通知，被告如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命拘提。退庭。
上列筆錄經當庭給閱受訊問人認為無誤簽名於後
                      檢 察 官




　　　　　　　　　　　
                      辯 護 人




　　　　　　　　　　　
                      被    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5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書記官


                      法　官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強（原名：黃自強）
上列被告因111 年度模試訴字第1 號殺人一案，於中華民國111
年2 月25日上午9 時30分在本院刑事第十法庭公開行準備程序，
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黃瀞儀
    書記官　李俊錡
    通　譯　詹承軒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下：
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張嘉婷到庭執行職務。
被告到庭身體未受拘束。
餘詳如報到單之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法官問被告及訴訟關係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住居所等項
被告答
    黃強（原名：黃自強）
          男　民國69年1月25日生
          住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號3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126758259號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法官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檢察官張嘉婷陳述起訴要旨：
    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
    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
    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
    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
    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
    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
    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
    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
    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
    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
    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
    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
    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
    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
    ，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
    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
    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
    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
    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178 號3 樓、黃自強」，吳
    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
    ，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
    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
    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
法官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即刑法
第271條第1 項之殺人罪）。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法官問
    對於前開權利，是否瞭解？
被告答
    瞭解。
法官問
    是否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分？
被告答
    都不是。
法官問
    被告就今日庭期進行，是否可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為完整
    之陳述？
被告答
    可以。
法官問
    檢辯雙方針對被告之就審能力，有無主張？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被告或辯護人於本件刑事程序中，如有察覺被告有因
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無法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或無法為完整
之陳述或心神喪失等情形，請隨時陳報法院，本院將視情形為休
息、或停止審判程序。
法官問
    檢察官於起訴後，有無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全部之卷宗
    及證物？
檢察官張嘉婷答
    均已開示完畢。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辯護人於本次庭期前，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2 項與
    被告先行確認本案之事實關係及整理爭點?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已依法確認。
法官問
    辯護人就聲請傳喚證人部分，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55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先行製作陳述紀錄開示予檢方？或直接引用檢
    察官所開示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 年7 月12日精神鑑定報
    告書（即被證1 ）作為預料其陳述要旨之書面？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引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年7月12日精神鑑定報告書。
法官問
    聲請傳喚鐘國軒醫師、曾念生醫師部分是否也是直接引用該
    院病歷報告？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檢察官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法官問檢察官
    檢察官關於本案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或就所主張本案應
    適用法條為刑法第27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有無補充更正或
    變更之處？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主張被告不構成殺人罪，但辯方無聲請變更起訴法條。
法官問
    就起訴書所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
    映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號3樓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都沒有開門」部分，辯護人於111年2月8日刑事準備程
    序（一）狀、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及今日早上8
    ：00才提出之刑事準備程序（五）狀中，認此部份記載有預
    斷之虞，建議將「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改為「
    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此部份是否主張
    ？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因此部分並無證據顯示是由林祥明會同其他保全人員由
    警察陪同前往，不爭執有保全人員到場。
法官問
    檢察官就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檢察官在今日準備程序前並未收到刑事準備程序（五）狀，
    方才簽收時間是在今天早上9：31，在院檢辯審前會議時已
    約定書狀交換之時間，約定時間顯然並非今天，而是前天就
    應交換完畢，檢察官尚未閱讀過辯護人今日提出書狀之相關
    內容，依審前會議結論，建議不要將本狀列入參考。
　　依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辯護人在為訴訟行為時應
    本於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不得濫用，並不得無
    故拖延，辯方今天才將書狀交予檢方，然看書狀內容辯護人
    內部應該已經有討論，而且顯然應該在今天之前就討論、撰
    寫完畢，但是仍然到今天早上才提出書狀，檢方認為已有濫
    用權利跟無故拖延之情形，建請不將該書狀列入討論。縱使
    列入討論，起訴書係檢察官列相關證據加以證明，至於能不
    能證明是在審判期日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而不是由辯護人
    來幫我們更正起訴書內容，假設裡面並沒有任何預斷或偏見
    ，係無理由變更起訴書。
　　另有關方才詢問辯護人聲請傳喚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部分
    ，辯護人之前書狀請求傳喚鑑定人之待證事實，係就刑法第
    19條第1 項、第2 項均為主張，但是檢方看過精神鑑定報
    告內容，認為鑑定報告似乎沒有辦法證明刑法第19條第1 項
    部分，辯護人主張鑑定人能證明19條第1 項，是否表示之前
    辯方已經訪談過鑑定人，且可預料鑑定人在審理時會講出被
    告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情形，如果是這樣，應請辯護人
    提出相關約談紀錄，如果要請鑑定人來講精神鑑定報告內容
    ，爭執點應該限於刑法第19條第2 項，而不包括刑法第19條
    第1 項。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本案無法特定保全人員為林祥明，詳見刑事準備程序（一）
    狀、（二）狀記載，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 項規定，起
    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此部分縱
    使林祥明有前往勸導，黃強既然沒有開門，便無法確認前來
    規勸之人是否係林祥明，無法說明黃強因此對林祥明產生殺
    人動機，同時黃強亦未承認上開動機，或有足認上開事實之
    表現，且審酌黃強有精神病史，客觀而言，其動機是否能解
    讀為一般人因細故殺人實有疑問，是以就起訴書記載黃強因
    此心生不滿萌生殺人動機部分屬主觀臆測，可能使法院產生
    不當之預斷。
　　就傳喚精神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事前並未曾與鑑定人進行過
    訪談，就被告於行為時有無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為明顯
    減低，待證事實應屬相同。
法官諭知：
    有關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 行至第4 行：「住戶向林明
    祥反映後，林明祥曾前往黃強位於…. 」部分之記載，因單
    純牽涉被告殺人犯罪原始起因，尚非與其犯意等構成要件密
    不可分，且有違預斷排除原則之虞，故請檢方就此部分予以
    刪除並更正為「社區保全人員」，並待審理期日藉證據調查
    過程，再整體顯現由國民法官法庭直接接觸證據資料後判斷
    。
法官問被告
    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
    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
    ，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
    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
    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
    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
    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
    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
    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
    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
    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
    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
    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
    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
    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
    ）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
    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
    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
    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
    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
    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
    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
    「178 號3 樓、黃自強」，吳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
    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
    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
    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
    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7
    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嫌，是否承認犯罪？
被告答
    否認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我沒有殺人。
法官問
    請陳述答辯要旨。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法官問
    請陳述辯護要旨。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歷次準備書狀所載，並補充如下：
    黃強因罹患精神疾病多年，自97年起領有永久重大傷病卡，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並因經年累月服用精神藥物，致記憶
    不佳，而對起訴書所載事實並無任何印象，就拍得黃強監視
    錄影器畫面，其影像模糊而無法辨認黃強手上是否持物，且
    亦無法辨識林祥明移至中庭是否係由黃強拖行所致，又從案
    發時其所在位置，於昏暗天色下是否可清楚辨識他人身分亦
    有疑義，故就起訴書指述被告所犯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殺人
    罪為無罪答辯。
法官問
    有無認為應變更適用法條之情形？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乙節，是否爭執？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剛才所述，林祥明曾前往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因無法特定而應更正為保全人員。
法官問
    有無爭執林祥明有到場？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爭執其有到場。
法官問
    本院於書狀交換階段，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3 項與檢、辯
    雙方先行聯絡試行整理爭執及不爭執事項，經整理後本件不
    爭執事項如下，有何意見？下列不爭執事項記載是否均正確
    ？
    ㈠被告黃強與被害人林祥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56
      號至196 號的露西亞社區，被害人同時在露西亞社區擔任
      夜班警衛。
    ㈡被告深夜常在家中吼叫，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被告位於新
      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 號3 樓住處勸導，也曾會同警察一
      起到場，但被告都沒開門。
    ㈢被告於106 年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許，在露西亞社區一
      樓大廳，自背後攻擊被害人，並與被害人扭打至露西亞社
      區一樓中庭。
    ㈣被害人於106 年10月12日晚間6 、7 時許，左頸部（下巴
      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
      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 8 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傷及胸
      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
      ；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
      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
    ㈤在露西亞社區對面的吳大國有看見被告與被害人之衝突過
      程。
    ㈥被害人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傷口，
      癱坐在地上，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被害人已經不太
      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178 號3 樓、黃自強」。
    ㈦吳素貞看到被害人頸部流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
      護車，醫護人員到場後將被害人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
      救，但其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
      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
      亡。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在111年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中否認
    被告持扣案料理刀犯案，及造成被害人受有如不爭執事項（
    四）所示傷勢等節，則被告就此部分是主張如何攻擊？攻擊
    部位為何？造成傷勢為何？　
被告答
    我不記得當天發生的事情。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不否認被害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本件主張被告有思覺
    失調，就被告自己及目前卷內資料僅有監視錄影器看到被告
    以雙手在被害人背後做攻擊動作，攻擊部位靠近被害人上背
    部，至於其他傷勢及被害人最終死亡結果之發生，目前從卷
    內資料及被告自己之記憶都沒有辦法獲得清楚的呈現，此部
    分認為就客觀事實上沒有辦法證明檢察官如起訴書所載是用
    銳器攻擊被害人。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黃律師所述。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否認上節，是否具體主張相異事實抗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目前無。
法官問
    本案檢方是否主張被告犯行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
    件，並應予以加重？如有，請敘明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另請審判長跟辯護人確認是否主張被告有攻擊被害人，只是
    沒有成傷，連傷害罪的部分都否認。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我們認為本件適用刑法第19條第1 項，即使要成立傷害罪，
    在被告長期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情況下，其主觀上根本就沒有
    攻擊之意思，就起訴書客觀事實，殺人也是一定客觀上涵蓋
    比如傷害致死的部分，但本件跟被告討論之後，被告堅持無
    罪答辯，所以沒有要在此部分為變更起訴法條之主張。
法官問
    被告跟辯護人事否爭執犯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爭執有殺人犯意。
法官問
    本案檢察官有無具體求刑？
檢察官張嘉婷答
    審理時參酌被告犯後態度及告訴人意見後再一併表示。
法官問
    起訴書指訴被告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1把為本案犯行，則檢
    察官是否聲請沒收該把料理刀？
檢察官張嘉婷答
    有。
法官問
    有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依據本院庭前先行與檢、辯雙方聯絡協商整理爭點之結果，
    與檢、辯方才之陳述，整理本案爭點如下，有何意見？
    ㈠被害人所受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及左下巴
      受有3.8乘1.2公分銳器創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㈡被害人所受前胸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㈢被告是否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攻擊被害人？
    ㈣被告是否基於殺人犯意而為攻擊被害人之行為？
    ㈤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免責事由？
    ㈥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
    ㈦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
檢察官林嘉宏答
    爭執事項㈤之意見同前所述，目前卷內證據中，尤其是鑑定
    人的部分，目前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適
    用，列證據的待證事實應該是依據卷內呈現的事實主張，不
    是預測在審理時會幫你翻供，或是跟之前的意見做不同的主
    張，例如證人吳素貞，檢方記載的待證事實就是她在警詢跟
    偵查所為之陳述，不會預測她在審理時會幫我們講出更多的
    事實，例如她有親眼目睹被告跟被害人扭打的情形，同理，
    我們也不應該預測鑑定人在審理時會做跟他之前的精神鑑定
    報告不同的陳述，而把它列為待證事實及爭點，除非被告跟
    辯護人之前真的有跟鑑定人訪談而鑑定人說被告可能符合刑
    法第19條第1 項，否則檢方認為該爭點不應該列入。
被告答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依目前雙方爭點，書狀往來及聯絡方式，目前確實沒有跟聲
    請傳喚之鑑定人接觸過，此部分要先聲明，希望檢察官不要
    誤會，在鑑定報告裡面雖然只有提到第19條第2 項，就19條
    第1 項部分也說似乎是未達，但辯護人經過跟被告訪談的過
    程，綜合卷證包括檢察官開示的光碟跟現場狀況，認為鑑定
    人有可能會在證據呈現的情形下，補充其原來鑑定報告的意
    見。
法官問
    對此有無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起稱
    就如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原因其情狀是否能依
    刑法第87條入相關處所施以監護，此部分應有爭執必要，建
    議列入爭執事項。
法官問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近修法，不管是刑法第19條第1 項、
    第2 項都有施以監護的可能性，如果能聚焦本案爭點是刑法
    第19條第2 項，在詢問鑑定人時只要針對這個部分做準備，
    國民法官也能夠針對被告有沒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情形專
    注審視卷內相關證據，如果爭點再擴張到刑法第19條第1 項
    就有可能會失焦。
法官問
    關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上開爭點，檢察官有無證據聲
    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對於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就辯護人爭執檢證9、10、35之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檢方111 年2 月14 日聲請調查證據之編號4（即檢證9、10
    ）之被害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供述，是否得聲請僅作為
    科刑證據調查？
檢察官張嘉婷答
    證人林詩婷除了證明死亡之犯罪結果外，對於死亡之經過有
    其他細節之證述，認仍有罪責調查之必要性。
法官問
    檢證9 、10若亦作為罪責證據，則檢察官對於辯護人爭執此
    部分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檢察官認為證人林詩婷部分可以在被害人陳述意見部分讓
    其陳述意見，故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僅聲請調查其先前供
    述證據，未聲請傳喚作為證人，但若辯護人爭執此部分證據
    能力，則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待證事實如罪責證據編號4 
    所載。
法官問
    辯護人有何回應？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本件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結果也不爭執被害人傷勢，就
    檢察官方才意見，不知道檢察官所謂死亡的細節為何，請檢
    察官具體說明；如果檢察官所稱是客觀上的證據比如說傷 
    口、就醫過程、現場經過等等，在檢察官檢證29、31、21的
    警方偵查、法醫結果報告就上開傷勢及被害人死亡前狀態都
    有清楚說明，如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詰問，反而使上述書證
    效力受到影響並造成程序冗長，認無傳喚必要。
檢察官林嘉宏答
    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是辯護人不爭執不代表
    檢察官就可以免除提出證據的責任，雖然不爭執被害人客觀
    上死亡，但是被害人在受到傷害至死亡這段期間，究竟是很
    快就死亡，還是經過一段時間並非常痛苦而死亡，這兩者之
    間有相當之區別，在罪責以及量刑之部分都可以給國民法官
    參考，所以死亡之情形為何應係重要爭點，不是只看死亡之
    結果，應該也要參酌死亡之過程。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被告答
    不懂，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除如111年2月21日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所載回應辯護人對證據
    調查必要性之意見外，有無補充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法官問
    就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部分，因其等業於警詢、偵
    訊時證述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前
    開證述之證據能力，就調查必要性部分，是否得以調查證人
    張保台、黃尚佑於警詢、偵訊供述之方式取代傳喚證人，以
    減輕國民法官之負擔？
檢察官張嘉婷答
    此部分除了如之前書狀所載之外，因被告、辯護人他們僅不
    爭執社區保全人員會同警察到場去被告住處勸導，但對社區
    保全人員是否係林祥明一事，被告跟辯護人是有爭執的，檢
    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待證事實雖然相同，但二
    人身分不同，一位是社區總幹事、一位是主委，看事情的角
    度不一樣，提供的資訊也不一樣，仍希望傳喚該二名證人到
    場，讓國民法官可以綜合認定為何檢察官主張起訴書所載社
    區保全是林祥明，不能僅以調查筆錄之方式取代聲請傳喚證
    人，而且證據方法上，人證比宣讀筆錄可以給國民法官更強
    烈的印象，也能達到直接審理的目的。
法官問
    聲請傳喚的二位證人，是否皆可證明到場的人為林祥明？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兩位證人均可證明林祥明有到場，且可證明犯罪動機，因兩
    位證人之身分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認有合併考量兩位
    證人證言之需要。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同意僅以警詢及偵訊筆錄作為證據，本件證人張保台及黃尚
    佑於案發當時均未在現場，也沒有親身經歷案發經過，事情
    發生之後才知道本案，案發後才到警局接受訊問，沒有辦法
    證明被告有為起訴書記載之犯行，此外就檢察官主張動機之
    部分，以及在書狀裡提到的被告平常之素行，兩位證人的筆
    錄已有充分之陳述，認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法官問
    關於答辯要旨及前述爭點，被告及辯護人有無證據聲請調查
    ？待證事實為何？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之前書狀所載，並於今日提出之準備程序（五）狀，補充
    聲請員警逮捕被告之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時間16分25秒至
    18分25秒，檔案同檢證34（被證5）。
　　另補充聲請調查臺北市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被證6）。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項，補充聲請調查被證7（電子卷證
    卷七第182 頁）權狀收據，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另增加被證8 （紙本卷卷七第233 頁，電子卷證卷七第236
    頁）之雙方民事調解筆錄，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法官問
    就聲請鑑定人楊添圍醫師部分，是否聲請更正鑑定人姓名為
    楊海舜？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此部分依辯方更正為主。
法官問
    就辯護人於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今日早上才遞狀補充
    聲請調查證據（被證5 、6 ）、剛才當庭補充聲請調查（被
    證7、8）之部分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辯護人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部分意見如書狀所載。
    今日早上遞狀及當庭聲請調查證據之部分，依照審前會議之
    裁示，建議不列入本案之考量，就調查必要性部分因為沒有
    看過，沒有辦法表示意見，聲請改期。
檢察官林嘉宏答
    方才檢察官提出妥適審判法規定，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
    項規定律師對於受任事件處理不得無故延宕，今天早上檢察
    官9：31才收到書狀，剛才辯護人又當庭提出證據調查，認 
    為此有無故延宕的情形，是否符合律師倫理規範，請審判長
    參酌，今日檢察官受到突襲沒有辦法當庭回應，也沒有辦法
    直接做相關妥適之回答，請法院見諒，聲請改期，讓我們有
    時間討論再做適當之回應。
法官問
    今日早上聲請調查被證6 部分，待證事實跟之前聲請調查之
    被證2同一，是否捨棄被證6之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被證2、6之待證事實部分雖有類似情形，但被證2未完整呈
    現黃強數十年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史及生活情形，被證6應可
    適當使國民法官瞭解黃強之品行及生活狀況，此部分仍維持
    聲請，請庭上審酌。
法官問
    今日聲請之被證5 部分，與檢證34為同一檔案，此部分是否
    捨棄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檔案雖為同一，但勘驗時間不同，呈現之待證事實亦不同，
    故希望仍於審理期日時勘驗該時間段。
法官問
    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勘驗部分，辯護人聲請勘驗的時間段會有個資的問題，待證
    事實部分其實可以透過調查被告的筆錄跟詢問被告可以取代
    ，其他部分要給檢察官時間討論才有辦法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影片中確實有個資的問題，此部分捨棄聲請調查。
法官問
    就辯方聲請調查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書狀所載。
法官問
    依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計畫準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審理
    計畫宜記載被告詢問程序之起訖時間，是需確認檢、辯雙方
    是否於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法官問
    對檢察官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辯護人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等辯護人詢問完被告後再由檢方詢問，因為考量被告供
    述的性質及從武器對等的角度，被告形同辯方的友性證人，
    所以由辯方先為詢問較為恰當，罪責及量刑部分皆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辯方認為應由檢察官先為詢問，就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及憲法
    原則，辯方本來就是要為被告最大利益做考量，不理解檢察
    官所稱被告形同辯方友性證人一事，被告本來就不自證己罪
    。
法官問
    兩造均未聲請調查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作為量
    刑資料，是否聲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法院為明有無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評議決定之程序事項，如
    重複起訴、本案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等，擬調閱被告之台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依職權在科刑證據調查階段提示
    、調查，以明本案量刑評議之前提事項，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就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檢
、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證據能力、審理期日調查之必要性為評
議。
法官復行入庭。
法官諭知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證據能力及於審理期日調
查必要性之評議結果（如附件），並簡要說明理由如下：
一、針對爭點部分之評議意見
  ㈠就刑法19條第1 項部分，辯護人就爭點已經主張一定事實關
    係，也提出一定證據，可使法院了解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
    至於辯護人就此部分主張之證據是否足夠？是否可採？係需
    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後再行判斷的問題，尚不能逕自爭執事
    項中刪除。
  ㈡就辯護人所提增列本案是否增列刑法第87條為爭點部分，因
    被告倘若符合同法第19條第1 、2 項事由時，依法即需審酌
    有無施以監護之必要，故毋須列入爭執事項。
二、針對證據能力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35證
    人林詩婷、林志偉書信1 份部分若僅作為量刑事項之證據，
    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㈡其餘檢、辯聲請調查之供述跟非供述證據則均有證據能力。
三、就調查必要性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部分，認與
    本案科刑事項即犯罪所生危害等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就
    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及就罪責部分調查林詩婷警、偵
    訊證述部分，因其待證事實卷內已有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
    所報告書記載明確，認無調查必要。
  ㈡就檢證13、14證人黃尚佑及檢證11、12證人張保台於警詢及
    偵查中證述部分，依聲請意旨，涉及被告犯罪動機等情事，
    有調查之必要。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黃尚佑及張保台部分
    ，因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警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且為減
    輕國民法官負擔，尚無調查之必要。
  ㈢就檢證19、20、21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
    定報告書部分，與兩造爭點密切相關，認均有調查必要性。
    就檢證35證人林詩婷與林志偉間書信部分，與本案犯罪所生
    危害等量刑事項有關，亦有調查必要。
  ㈣就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精神科醫師鐘國軒、曾念生部分，
    因此部分待證事項，卷內精神鑑定報告及病歷資料已記載明
    確，認無重複調查必要。聲請傳喚證人沈郁欣部分，因其長
    期未與被告同住，其證述顯難證明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
    59條之事由，亦無調查必要。就辯護人聲請調查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部分（被證6 ），依聲請意旨，其待證
    事實已有被告於三軍總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就診之病歷資料
    可資佐證，依證據最優原則，就同一性質之證據無重複調查
    之必要，爰駁回其聲請。
  ㈤被證7 、8 部分與被告是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相關，屬
    科刑證據，有調查必要，辯護人雖於今日方聲請調查證據，
    違反審前會議協商檢辯雙方應於111 年2 月22日前提出所有
    書狀之協議，惟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 項規定，尚可於準
    備程序補充提出於法院，故此部分仍准予調查。
  ㈥其餘檢、辯所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合議庭均認有助於佐
    證被告犯罪事實，或實際彰顯量刑考量因子情形，而均具調
    查必要性，應均予調查。
法官向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表示，二造均已提出各項於審判期
日應予調查之證據，請就前開本院裁定准予調查之各項證據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範圍、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表示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文書證據之調查方法，是否均同意當庭以電子卷證方式全
    部提示，並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2 項由聲請人就待證事實
    具證明力部分告以要旨，必要時始改依同條第1 項規定宣讀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檢方聲請當庭播放檢證17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部分，共有幾
    個檔案？檔案時間多長？是否特定範圍？
檢察官張嘉婷答
    總共有5 個檔案，前4 個檔案全部播放，時間皆在2 分鐘以
    內。最後一個檔案只播放監視器顯示時間18：56：18起至18
    ：57：36。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否即為檢證17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之翻拍照片？是否考慮先播放檢證17之錄影畫面，
    再行提示翻拍照片，以加速證據提示之速度？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檢證17現場監視錄影畫面
    之翻拍照片，到時候有可能是交錯的，原則上會先看翻拍照
    片讓國民法官瞭解拍攝角度後再播放錄影畫面。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察官聲請調查檢證34密錄器影像光碟部分，待證事實為被
    告審判外不利於己之供述，本質上似屬被告審判外陳述，是
    否放在認定罪責證據調查之最後階段，與其他被告供述相關
    證據一起進行調查？若同意，調查順序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依書狀所記載是放在最後進行調查，之後才是被告的筆錄，
    同意將勘驗密錄器部分與調查被告警詢、偵查供述部分一起
    調查。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應放在罪責證據調查最後階段進行調查。
法官問
    密錄器影像跟被告供述調查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先播放密錄器影像再提示筆錄。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密錄器部分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辯護人主張檢證19、20、21之證據調查，恐有過度刺激
    國民法官之虞，檢察官有何意見？對於上開證據之調查方法
    ，如何避免造成國民法官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殺人案件本來就會有現場、被害人照片，檢方
    並沒有蓄意去扭曲或誇大這些照片，就具刺激性部分已經做
    適當挑選，若國民法官無法調查相關證據應該在選任程序時
    就要做相關處理，而不是以此做為限制檢方出證之理由，檢
    方出證的時候也會盡適當照料義務，不會造成國民法官不必
    要的負擔，比如說提示相關證據之前會預做警示，讓國民法
    官有心理準備再為提示。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檢方提供檢證20共有7 張照片，卷證中之照片為全彩，是否
    以黑白照片呈現較不具刺激性，重複之傷口照片是否可以選
    擇一張呈現即可，比如說卷證第99頁照片23跟照片24其實是
    同一部位傷口、同一方向拍攝，建議選擇一張照片呈現即可
    ，第91頁編號8 之傷口照片，傷口沒有呈現得很明顯，但卻
    拍攝到被害人之隱私部位，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第92頁編號9 亦同，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檢察官張嘉婷答
    黑白照片沒有辦法呈現完整內容，亦非真實原始狀況，黑白
    照片中無法判斷是血跡還是污漬，並應讓國民法官接觸到原
    始證據，檢方並未刻意誇大編輯畫面，不應以此為由要求檢
    方變造原始證據。照片23及照片24部分，同意捨棄照片23。
    編號8 要呈現胸口挫傷狀況，因為編號10是近拍，沒有辦法
    呈現相對位置，隱私部位會做遮隱。編號9 是唯一一張有拍
    攝到被害人雙膝傷口之照片，一定要提示，隱私部位會予以
    遮隱。
法官問
    就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證述（檢證9、10）及林詩婷
    、林書偉書信（檢證35）等科刑證據之調查順序，有何意見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先調查筆錄再調查書信。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中，均有多項兼具罪責證據及量
    刑證據性質，就此類兼具雙重性質之證據，是否於調查罪責
    證據階段一併說明量刑部分之待證事實即可？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罪責調查與量刑調查分離，雖然是使用共同的證據，但
    切入的角度不同，若罪責部分就開始陳述量刑，程序會不太
    順暢，可能阻礙國民法官的理解。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辯護人特定量刑待證事實為何，因為書狀內皆記載刑法第
    19條，刑法第19條是罪責證據，如果要使用同一份證據，請
    辯方特定其分別欲提示之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以被告病歷資料為例，就其病情及病史可整體判斷行為當下
    是否有發病情形，就其就醫之生活狀況或智識程度亦可由病
    歷資料中加以說明，故此部分可說明刑法第57條第4款及第6
    款之量刑適用。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具體特定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病歷資料非常多，會以節本方式呈現。
檢察官張嘉婷答
    節本的部分可否先提供給檢察官檢視。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目前尚未特定範圍。
法官諭知
    此部分會在評議審理計畫時決定是否在罪責及量刑部分都進
    行調查。
法官問
    本院擬將證據調查分為罪責及科刑事項兩部分調查，就此二
    部分調查證據次序之安排，均係先調查檢察官聲請調查之全
    部證據後，再調查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就檢辯雙方聲請詢問被告及法院訊問程序，則依刑事訴訟法
    第288 條第3、4項規定，在調查關於犯罪事實證據之最後進
    行，量刑部分因雙方亦均有聲請詢問被告，此部分亦安排在
    調查證據之最後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檢辯雙方詢問被告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由辯方先詢問，再由檢方詢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前所述，希望由檢方詢問，再由辯方詢問。
法官問
    對於開審陳述、證據調查、罪責及量刑辯論所需時間是否
    如書狀所載？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被證7提示時間需要2分鐘。被證8提示時間需3分鐘。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開審陳述需要20分鐘，罪責及量刑辯論需要30分鐘。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本件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
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並將前開關於不爭執事項、爭點、審理
期日應調查證據及其調查範圍、次序、方法與所需時間製作為審
理計畫。
法官復行入庭。
（提示審理計畫初稿交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閱覽並告以要旨）
法官諭：
一、續行準備程序。
二、關於審理計畫，經合議庭評議，結果如下：
  ㈠開審陳述係證據調查之引言，並非調查證據本身，目的在使
    國民法官法庭瞭解爭點及歧異所在，順利掌握之後證據調查
    步驟的綱要，請檢辯簡要為之，不對證據內容做實質辯論，
    避免提前辯論；並請檢辯勿陳述欠缺證據調查支持的言詞、
    引用他案報導、進行駁斥對造可能的答辯，亦即請勿有足使
    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偏見事項之陳述，若有違反，本院將予
    禁止。
  ㈡在證據調查程序，請檢辯不要過於偏重對證據之評價以支持
    自己整體之主張，避免使國民法官混淆何者為證據內容，何
    者為具有評價性質之意見，因而誤將意見當作認定事實之證
    據。又國民法官法第77條有關就證據證明力表示意見，係對
    於該項提出在法庭上之證據表示意見，而非綜合全部證據資
    料辯論之意旨，亦即並非在證據調查階段，就進行本案的實
    質論告或辯論，以避免訴訟程序冗長、重覆，因此請檢辯雙
    方勿藉由此階段的表示意見，進行實質辯論。同樣為避免證
    據調查後表示意見肥大，而成為實質辯論，請檢、辯在每項
    證據調查完畢後，如需表示意見，推由一人為之，避免由多
    人就同一證據表示意見。
  ㈢證據調查次序部分，原則上分為犯罪事實跟量刑兩部分，其
    中調查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得就同一證據併為調查相關量刑
    事項，而不再重複於量刑部分重複調查，並依當事人進行主
    義精神，儘量遵循檢辯自主決定之調查順序。 
  ㈣證人以詰問方式調查；扣案料理刀以提示交辨認方式調查；
    錄影光碟以電子設備播放其影像或聲音方式調查，若勘驗重
    點在於聲音內容，請當庭提供譯文供合議庭對照；書證則以
    提示電子卷證告以要旨方式調查。另就書證部分，請本於原
    始既有證據內容說明要旨，不宜另行不當添加、裁減，另詰
    問鑑定人部分，詰問內容請以鑑定人先前已出具之鑑定報告
    為限，勿超出鑑定報告內容或就鑑定報告內容所無之事項要
    求鑑定人表示個人意見而與該鑑定報告為相異之鑑定結果，
    期間若審判長認為檢辯雙方告以要旨內容已涉及未曾開示予
    對造事先知悉，或有個人解讀、提前辯論的狀態，或上開違
    反詰問鑑定人之情況，將予以當庭示警並提醒注意，若檢辯
    仍執意繼續違規進行，可能將立即裁定駁回、禁止此部分證
    據調查，並於本案予以全部排除適用。
  ㈤就辯方表示檢證19至21恐有過度刺激影響國民法官心證之效
    果部分，本院認為忠實還原被害人遇害情狀，尚無變動原始
    證據及限制檢察官提示方法之必要，惟倘經選任程序選出之
    國民法官具體表示觀覽相關情境場面，將產生噁心、厭惡或
    恐懼等不適感覺，本院再考量有無請檢方變更提示方法之必
    要。
  ㈥因檢方有聲請調查播放卷內錄影檔案，而本案因具模擬性質
    ，請儘量注意去識別化，將足以不當揭露原始案件個資予以
    遮隱。
  ㈦就審理期日第1 日之調查證據時間，因原則尊重檢辯雙方預
    估之調查證據時間，故在時間安排上，已明顯超出上班時間
    ，惟自16：30起，多屬檢察官提示書證部分，請檢察官於實
    際調查時，視情況縮短時間，以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
    。
  ㈧就被告詢問部分，依目前審理計畫即排定認定犯罪事實及量
    刑階段之分別詢問。至於詢問順序部分，因為檢察官有提出
    以被告供述作為證據使用，基於檢察官舉證原則，還是排定
    先由檢察官先行詢問，再由辯護人詢問。
  ㈨辯論程序時，請以審判時呈現之證據調查結果為論述基礎，
    必要時並得引用已經調查完畢之書物證內容，但引用時請避
    免過於詳盡，形同重複調查證據；另請不要使用未經法院認
    定有證據能力之審判外資料，若有使用相關投影片，亦請勿
    陳述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的言詞，倘有違反，
    審判長將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舉證方出證。
  ㈩關於本案書證各項證據資料電子卷證及光碟檔案，請事先提
    供給本院通譯、書記官，讓同仁可以順利在調查證據階段中
    提示、播放。關於法律見解部分，如果雙方在辯論過程中要
    引用法律見解，請保持完整性，不要特別擷取特定範圍。
其餘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應進行事項流程，如審理計畫書所示。
法官問
    對上開審理計畫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20之部分剛才有捨棄1張，所以現在是6張。
    另證據調查部分今日合議庭方予以裁定，因此檢方順序上負
    責之部分會更動，會盡快陳報予法院。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證人吳大國、證人吳素貞部分均由呂律師負責，其他部分沒
    有意見。
    被證7、8部分由邱律師負責。
法官當庭依據檢、辯雙方之陳述，修改審理計畫，並將修改後審
理計畫列印，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確認審理計畫無誤後簽名
附卷。
法官諭知
    一、經合議庭評議後，本案需120 名候選國民法官，並已於
        111年1 月24日完成抽選。
    二、寄送予國民法官之問卷，經徵詢檢、辯雙方意見後， 
        合議庭業已決定問卷之內容並寄送與候選國民法官（交
        付寄送予國民法官之調查表、問卷及國民法官制度概要
        說明書繕本與檢察官、辯護人收受）。
法官問
    本次審理程序將依國民法官法第3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
    之規定，選任6 名國民法官與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並另選
    任2 名備位國民法官，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本案於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至11時10分行國民法官
    （含備位）之選任程序，並依下述方式進行：
    一、因本次將於1 日內進行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為避免選
        任程序冗長，增加候選國民法官負擔，本次選任程序經
        審前會議檢辯雙方同意，倘到場候選國民法官人數超過
        30人以上，即依照國民法官法第30條規定，先以抽籤方
        式決定到庭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及備位
        國民法官之次序。
    二、本次模擬法庭成員所需母數為16人(正取6位加上備位2
        位，以及檢辯不附理由得各行使拒卻4位計8位，合計16
        位)，法院依前述次序，先就序號1 至18號之候選國民
        法官中，以6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訊問。
    三、由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1 項或第2 項規定，判斷
        有無附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任者，並就應為
        不選任者裁定不選任。
    四、若因裁定不選任而不足16名候選國民法官，則依前揭1
        之次序補足，直至依序有16名未受附理由裁定不選任之
        候選國民法官止。
    五、嗣由檢、辯各自不附理由聲請拒卻至多4 名候選國民法
        官，最後依最初抽籤序號順次先後，裁定依序選任6 名
        國民法官及2 名備位國民法官。
    六、倘到場報到之候選國民法官人數為30人以下，則回復依
        國民法官法第26條以下規定，採先問（仍以6 人為一組
        方式進行分組訊問）再抽（依最終抽籤順序裁定選任國
        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序號順次）。
    七、本院詢問之問題，以確認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應或得
        裁定不選任事由（國民法官法第13至16條）為原則，至
        檢辯雙方補充詢問之問題，若經本院認涉污染或使國民
        法官對案情產生預斷，則禁止該問題之提問。又檢辯雙
        方請嚴選問題，且因候選國民法官到庭受選任，並非被
        告或證人，檢辯雙方詢問時，請以懇切態度為之，勿因
        認其回答恐有不實而為不當之質疑。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是否希望於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到場？
被告答
　　都可以，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請被告到場。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本案涉及暴力犯罪，建議被告以視訊方式參與選任程序，
    避免國民法官有負擔，無法自由陳述。
法官諭知
    經合議庭事前評議，本案被告所涉為暴力性犯罪，為免候選
    國民法官受訊問過程中陳述個人隱私事項時，因被告在場而
    有心理壓力，無法自由陳述，依國民法官法第24條第2 項但
    書規定，認應限制被告在場權，而使被告以視訊直播方式聽
    聞對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及陳述內容，若被告對於是否行使拒
    卻權有意見時，將予被告與辯護人適當討論時間。
法官問
    本院已定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為選任國民法官期日
    ，檢察官、辯護人是否於111 年4月11日或111 年4月8日提
    早到庭檢閱應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調查表，以利選任程序之
    順利進行？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法官諭知準備程序終結。
本件已經審判長指定於111 年4月12日上午9 時10分，於本院四
樓大禮堂行選任國民法官程序；111 年4月12日下午1 時30分、1
11年4 月13日上午9 時30分，於本院刑事第一法庭進行審理程序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應自行到庭均不另傳喚、通知，被告如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命拘提。退庭。
上列筆錄經當庭給閱受訊問人認為無誤簽名於後
                      檢 察 官


　　　　　　　　　　　
                      辯 護 人


　　　　　　　　　　　
                      被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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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強（原名：黃自強）
上列被告因111 年度模試訴字第1 號殺人一案，於中華民國111
年2 月25日上午9 時30分在本院刑事第十法庭公開行準備程序，
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黃瀞儀
    書記官　李俊錡
    通　譯　詹承軒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下：
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檢察官張嘉婷到庭執行職務。
被告到庭身體未受拘束。
餘詳如報到單之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法官問被告及訴訟關係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住居所等項
被告答
    黃強（原名：黃自強）
          男　民國69年1月25日生
          住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號3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126758259號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到庭為被告辯護
法官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檢察官張嘉婷陳述起訴要旨：
    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
    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
    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
    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
    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
    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
    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
    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
    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
    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
    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
    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
    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
    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
    ，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
    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
    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
    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
    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178 號3 樓、黃自強」，吳
    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
    ，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
    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
    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
法官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即刑法
第271條第1 項之殺人罪）。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法官問
    對於前開權利，是否瞭解？
被告答
    瞭解。
法官問
    是否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分？
被告答
    都不是。
法官問
    被告就今日庭期進行，是否可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為完整
    之陳述？
被告答
    可以。
法官問
    檢辯雙方針對被告之就審能力，有無主張？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被告或辯護人於本件刑事程序中，如有察覺被告有因
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無法了解法院問答之內容、或無法為完整
之陳述或心神喪失等情形，請隨時陳報法院，本院將視情形為休
息、或停止審判程序。
法官問
    檢察官於起訴後，有無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全部之卷宗
    及證物？
檢察官張嘉婷答
    均已開示完畢。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辯護人於本次庭期前，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2 項與
    被告先行確認本案之事實關係及整理爭點?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已依法確認。
法官問
    辯護人就聲請傳喚證人部分，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55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先行製作陳述紀錄開示予檢方？或直接引用檢
    察官所開示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 年7 月12日精神鑑定報
    告書（即被證1 ）作為預料其陳述要旨之書面？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引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107年7月12日精神鑑定報告書。
法官問
    聲請傳喚鐘國軒醫師、曾念生醫師部分是否也是直接引用該
    院病歷報告？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檢察官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法官問檢察官
    檢察官關於本案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或就所主張本案應
    適用法條為刑法第27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有無補充更正或
    變更之處？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主張被告不構成殺人罪，但辯方無聲請變更起訴法條。
法官問
    就起訴書所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林祥明反
    映後，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號3樓
    住處外按門鈴，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都沒有開門」部分，辯護人於111年2月8日刑事準備程序（一）狀、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及今日早上8
    ：00才提出之刑事準備程序（五）狀中，認此部份記載有預斷之虞，建議將「林祥明」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改為「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黃強住處外按門鈴，此部份是否主張？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因此部分並無證據顯示是由林祥明會同其他保全人員由
    警察陪同前往，不爭執有保全人員到場。
法官問
    檢察官就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檢察官在今日準備程序前並未收到刑事準備程序（五）狀，方才簽收時間是在今天早上9：31，在院檢辯審前會議時已約定書狀交換之時間，約定時間顯然並非今天，而是前天就應交換完畢，檢察官尚未閱讀過辯護人今日提出書狀之相關內容，依審前會議結論，建議不要將本狀列入參考。
　　依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辯護人在為訴訟行為時應本於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不得濫用，並不得無故拖延，辯方今天才將書狀交予檢方，然看書狀內容辯護人內部應該已經有討論，而且顯然應該在今天之前就討論、撰寫完畢，但是仍然到今天早上才提出書狀，檢方認為已有濫用權利跟無故拖延之情形，建請不將該書狀列入討論。縱使列入討論，起訴書係檢察官列相關證據加以證明，至於能不能證明是在審判期日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而不是由辯護人來幫我們更正起訴書內容，假設裡面並沒有任何預斷或偏見，係無理由變更起訴書。
　　另有關方才詢問辯護人聲請傳喚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之前書狀請求傳喚鑑定人之待證事實，係就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均為主張，但是檢方看過精神鑑定報
    告內容，認為鑑定報告似乎沒有辦法證明刑法第19條第1 項
    部分，辯護人主張鑑定人能證明19條第1 項，是否表示之前
    辯方已經訪談過鑑定人，且可預料鑑定人在審理時會講出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情形，如果是這樣，應請辯護人提出相關約談紀錄，如果要請鑑定人來講精神鑑定報告內容，爭執點應該限於刑法第19條第2 項，而不包括刑法第19條第1 項。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本案無法特定保全人員為林祥明，詳見刑事準備程序（一）狀、（二）狀記載，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 項規定，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此部分縱使林祥明有前往勸導，黃強既然沒有開門，便無法確認前來規勸之人是否係林祥明，無法說明黃強因此對林祥明產生殺人動機，同時黃強亦未承認上開動機，或有足認上開事實之表現，且審酌黃強有精神病史，客觀而言，其動機是否能解讀為一般人因細故殺人實有疑問，是以就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此心生不滿萌生殺人動機部分屬主觀臆測，可能使法院產生不當之預斷。
　　就傳喚精神鑑定人部分，辯護人事前並未曾與鑑定人進行過訪談，就被告於行為時有無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為明顯減低，待證事實應屬相同。
法官諭知：
    有關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 行至第4 行：「住戶向林明
    祥反映後，林明祥曾前往黃強位於…. 」部分之記載，因單
    純牽涉被告殺人犯罪原始起因，尚非與其犯意等構成要件密
    不可分，且有違預斷排除原則之虞，故請檢方就此部分予以
    刪除並更正為「社區保全人員」，並待審理期日藉證據調查
    過程，再整體顯現由國民法官法庭直接接觸證據資料後判斷。
法官問被告
    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黃強（原名：黃自強）與林祥
    明都住在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56 號至196 號的露西亞社區
    ，林祥明同時在露西亞社區擔任夜班警衛。黃強因深夜常在
    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
    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
    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黃強都沒有開門。黃強因此對
    林祥明心生不滿，竟萌生殺人之意，他在民國106 年10月12
    日晚上6 時55分左右，拿著雙人牌料理刀1 把，下樓走到露
    西亞社區1 樓大廳，趁林祥明背對他的時候，持料理刀往林
    祥明的脖子左、右揮砍，導致林祥明左頸部（下巴向下3 公
    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的銳器創傷，傷口深達7 公分，並傷
    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頸間有
    前後18乘3 公分的縱向傷口，深達5 公分，傷及胸鎖乳突肌
    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他接著又
    把林祥明拖到社區中庭，導致林祥明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
    ）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
    1.5 公分挫傷，在露西亞社區對面和吳素貞一起經營炸雞攤
    的吳大國，看到雙方衝突情況，馬上大聲喝止，林祥明趁機
    奮力掙脫黃強，用雙手摀住頸部傷口，往社區門外逃離，黃
    強則拿著料理刀從樓梯跑回他的住處。林祥明逃到該炸雞攤
    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的傷口，癱坐在地，吳素貞上
    前詢問發生何事，林祥明已經不太能說話，只對吳素貞說：
    「178 號3 樓、黃自強」，吳素貞看到林祥明頸部流血，趕
    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護車，醫護人員到場後將林祥明送
    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救，但林祥明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切
    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
    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亡。﹞，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7
    1 條第1 項之殺人罪嫌，是否承認犯罪？
被告答
    否認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我沒有殺人。
法官問
    請陳述答辯要旨。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法官問
    請陳述辯護要旨。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歷次準備書狀所載，並補充如下：
    黃強因罹患精神疾病多年，自97年起領有永久重大傷病卡，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並因經年累月服用精神藥物，致記憶不佳，而對起訴書所載事實並無任何印象，就拍得黃強監視錄影器畫面，其影像模糊而無法辨認黃強手上是否持物，且亦無法辨識林祥明移至中庭是否係由黃強拖行所致，又從案發時其所在位置，於昏暗天色下是否可清楚辨識他人身分亦有疑義，故就起訴書指述被告所犯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殺人罪為無罪答辯。
法官問
    有無認為應變更適用法條之情形？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起訴書記載「黃強因深夜常在家中吼叫，住戶向林祥明反映
    後，林祥明曾前往黃強位於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外按門鈴，想勸導黃強，也曾經會同警察一起到場，但
    黃強都沒有開門」乙節，是否爭執？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剛才所述，林祥明曾前往新北市汐止區新樹路178 號3 樓
    住處，因無法特定而應更正為保全人員。
法官問
    有無爭執林祥明有到場？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爭執其有到場。
法官問
    本院於書狀交換階段，依國民法官法第51條第3 項與檢、辯
    雙方先行聯絡試行整理爭執及不爭執事項，經整理後本件不
    爭執事項如下，有何意見？下列不爭執事項記載是否均正確
    ？
    ㈠被告黃強與被害人林祥明都住在新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56
      號至196 號的露西亞社區，被害人同時在露西亞社區擔任
      夜班警衛。
    ㈡被告深夜常在家中吼叫，社區保全人員曾前往被告位於新
      北市汐止區新樹路178 號3 樓住處勸導，也曾會同警察一
      起到場，但被告都沒開門。
    ㈢被告於106 年10月12日晚上6 時55分許，在露西亞社區一
      樓大廳，自背後攻擊被害人，並與被害人扭打至露西亞社
      區一樓中庭。
    ㈣被害人於106 年10月12日晚間6 、7 時許，左頸部（下巴
      向下3 公分處）受有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
      並傷及左側胸鎖乳突肌、頸靜脈及左頸總動脈；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 8 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傷及胸
      鎖乳突肌之鎖骨支；左下巴受有3.8 乘1.2 公分銳器創傷
      ；前胸（位於雙乳向下處）受有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
      膝間分別受有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
    ㈤在露西亞社區對面的吳大國有看見被告與被害人之衝突過
      程。
    ㈥被害人逃到該炸雞攤旁藥局前面時，雙手摀著脖子傷口，
      癱坐在地上，吳素貞上前詢問發生何事，被害人已經不太
      能說話，只對吳素貞說：「178 號3 樓、黃自強」。
    ㈦吳素貞看到被害人頸部流血，趕快幫忙打電話報警、叫救
      護車，醫護人員到場後將被害人送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
      救，但其最後仍因為遭銳器砍切頸部，雙頸銳創、頸部血
      管銳創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於同日晚間8 時不治死
      亡。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在111年2月21日刑事準備程序（四）狀中否認
    被告持扣案料理刀犯案，及造成被害人受有如不爭執事項（
    四）所示傷勢等節，則被告就此部分是主張如何攻擊？攻擊
    部位為何？造成傷勢為何？　
被告答
    我不記得當天發生的事情。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不否認被害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本件主張被告有思覺
    失調，就被告自己及目前卷內資料僅有監視錄影器看到被告以雙手在被害人背後做攻擊動作，攻擊部位靠近被害人上背部，至於其他傷勢及被害人最終死亡結果之發生，目前從卷內資料及被告自己之記憶都沒有辦法獲得清楚的呈現，此部分認為就客觀事實上沒有辦法證明檢察官如起訴書所載是用銳器攻擊被害人。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黃律師所述。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否認上節，是否具體主張相異事實抗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目前無。
法官問
    本案檢方是否主張被告犯行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
    件，並應予以加重？如有，請敘明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另請審判長跟辯護人確認是否主張被告有攻擊被害人，只是
    沒有成傷，連傷害罪的部分都否認。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我們認為本件適用刑法第19條第1 項，即使要成立傷害罪，
    在被告長期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情況下，其主觀上根本就沒有
    攻擊之意思，就起訴書客觀事實，殺人也是一定客觀上涵蓋
    比如傷害致死的部分，但本件跟被告討論之後，被告堅持無
    罪答辯，所以沒有要在此部分為變更起訴法條之主張。
法官問
    被告跟辯護人事否爭執犯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爭執有殺人犯意。
法官問
    本案檢察官有無具體求刑？
檢察官張嘉婷答
    審理時參酌被告犯後態度及告訴人意見後再一併表示。
法官問
    起訴書指訴被告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1把為本案犯行，則檢
    察官是否聲請沒收該把料理刀？
檢察官張嘉婷答
    有。
法官問
    有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依據本院庭前先行與檢、辯雙方聯絡協商整理爭點之結果，
    與檢、辯方才之陳述，整理本案爭點如下，有何意見？
    ㈠被害人所受18乘5 公分、深7 公分之銳器創傷、右肩峯右
      頸間有前後18乘3 公分、深5 公分之縱向傷口，及左下巴
      受有3.8乘1.2公分銳器創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㈡被害人所受前胸8 乘2.5 公分挫傷，左右膝間2 乘2 、5
      乘1.5 公分挫傷，是否為被告所為？
    ㈢被告是否持扣案雙人牌料理刀攻擊被害人？
    ㈣被告是否基於殺人犯意而為攻擊被害人之行為？
    ㈤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免責事由？
    ㈥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減刑事由？
    ㈦被告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
檢察官林嘉宏答
    爭執事項㈤之意見同前所述，目前卷內證據中，尤其是鑑定
    人的部分，目前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適用，列證據的待證事實應該是依據卷內呈現的事實主張，不是預測在審理時會幫你翻供，或是跟之前的意見做不同的主張，例如證人吳素貞，檢方記載的待證事實就是她在警詢跟偵查所為之陳述，不會預測她在審理時會幫我們講出更多的事實，例如她有親眼目睹被告跟被害人扭打的情形，同理，我們也不應該預測鑑定人在審理時會做跟他之前的精神鑑定報告不同的陳述，而把它列為待證事實及爭點，除非被告跟辯護人之前真的有跟鑑定人訪談而鑑定人說被告可能符合刑法第19條第1 項，否則檢方認為該爭點不應該列入。
被告答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依目前雙方爭點，書狀往來及聯絡方式，目前確實沒有跟聲
    請傳喚之鑑定人接觸過，此部分要先聲明，希望檢察官不要
    誤會，在鑑定報告裡面雖然只有提到第19條第2 項，就19條
    第1 項部分也說似乎是未達，但辯護人經過跟被告訪談的過
    程，綜合卷證包括檢察官開示的光碟跟現場狀況，認為鑑定
    人有可能會在證據呈現的情形下，補充其原來鑑定報告的意
    見。
法官問
    對此有無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起稱
    就如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 項原因其情狀是否能依
    刑法第87條入相關處所施以監護，此部分應有爭執必要，建
    議列入爭執事項。
法官問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近修法，不管是刑法第19條第1 項、
    第2 項都有施以監護的可能性，如果能聚焦本案爭點是刑法
    第19條第2 項，在詢問鑑定人時只要針對這個部分做準備，
    國民法官也能夠針對被告有沒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情形專
    注審視卷內相關證據，如果爭點再擴張到刑法第19條第1 項
    就有可能會失焦。
法官問
    關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上開爭點，檢察官有無證據聲
    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對於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就辯護人爭執檢證9、10、35之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檢方111 年2 月14 日聲請調查證據之編號4（即檢證9、10
    ）之被害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供述，是否得聲請僅作為
    科刑證據調查？
檢察官張嘉婷答
    證人林詩婷除了證明死亡之犯罪結果外，對於死亡之經過有
    其他細節之證述，認仍有罪責調查之必要性。
法官問
    檢證9 、10若亦作為罪責證據，則檢察官對於辯護人爭執此
    部分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檢察官認為證人林詩婷部分可以在被害人陳述意見部分讓
    其陳述意見，故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僅聲請調查其先前供述證據，未聲請傳喚作為證人，但若辯護人爭執此部分證據能力，則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待證事實如罪責證據編號4 所載。
法官問
    辯護人有何回應？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本件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結果也不爭執被害人傷勢，就
    檢察官方才意見，不知道檢察官所謂死亡的細節為何，請檢
    察官具體說明；如果檢察官所稱是客觀上的證據比如說傷 口、就醫過程、現場經過等等，在檢察官檢證29、31、21的警方偵查、法醫結果報告就上開傷勢及被害人死亡前狀態都有清楚說明，如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詰問，反而使上述書證效力受到影響並造成程序冗長，認無傳喚必要。
檢察官林嘉宏答
    辯護人不爭執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是辯護人不爭執不代表
    檢察官就可以免除提出證據的責任，雖然不爭執被害人客觀
    上死亡，但是被害人在受到傷害至死亡這段期間，究竟是很
    快就死亡，還是經過一段時間並非常痛苦而死亡，這兩者之
    間有相當之區別，在罪責以及量刑之部分都可以給國民法官
    參考，所以死亡之情形為何應係重要爭點，不是只看死亡之
    結果，應該也要參酌死亡之過程。
法官問
    就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被告答
    不懂，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如之前書狀所記載。
法官問
    除如111年2月21日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所載回應辯護人對證據
    調查必要性之意見外，有無補充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
法官問
    就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部分，因其等業於警詢、偵
    訊時證述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前開證述之證據能力，就調查必要性部分，是否得以調查證人張保台、黃尚佑於警詢、偵訊供述之方式取代傳喚證人，以減輕國民法官之負擔？
檢察官張嘉婷答
    此部分除了如之前書狀所載之外，因被告、辯護人他們僅不爭執社區保全人員會同警察到場去被告住處勸導，但對社區保全人員是否係林祥明一事，被告跟辯護人是有爭執的，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張保台、黃尚佑待證事實雖然相同，但二人身分不同，一位是社區總幹事、一位是主委，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提供的資訊也不一樣，仍希望傳喚該二名證人到場，讓國民法官可以綜合認定為何檢察官主張起訴書所載社區保全是林祥明，不能僅以調查筆錄之方式取代聲請傳喚證人，而且證據方法上，人證比宣讀筆錄可以給國民法官更強烈的印象，也能達到直接審理的目的。
法官問
    聲請傳喚的二位證人，是否皆可證明到場的人為林祥明？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兩位證人均可證明林祥明有到場，且可證明犯罪動機，因兩
    位證人之身分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認有合併考量兩位
    證人證言之需要。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同意僅以警詢及偵訊筆錄作為證據，本件證人張保台及黃尚
    佑於案發當時均未在現場，也沒有親身經歷案發經過，事情
    發生之後才知道本案，案發後才到警局接受訊問，沒有辦法
    證明被告有為起訴書記載之犯行，此外就檢察官主張動機之
    部分，以及在書狀裡提到的被告平常之素行，兩位證人的筆
    錄已有充分之陳述，認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法官問
    關於答辯要旨及前述爭點，被告及辯護人有無證據聲請調查
    ？待證事實為何？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之前書狀所載，並於今日提出之準備程序（五）狀，補充聲請員警逮捕被告之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時間16分25秒至18分25秒，檔案同檢證34（被證5）。
　　另補充聲請調查臺北市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被證6）。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項，補充聲請調查被證7（電子卷證
    卷七第182 頁）權狀收據，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
    犯後態度。
    另增加被證8 （紙本卷卷七第233 頁，電子卷證卷七第236頁）之雙方民事調解筆錄，作為科刑證據，待證事實為被告犯後態度。
法官問
    就聲請鑑定人楊添圍醫師部分，是否聲請更正鑑定人姓名為
    楊海舜？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是。
法官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此部分依辯方更正為主。
法官問
    就辯護人於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今日早上才遞狀補充
    聲請調查證據（被證5 、6 ）、剛才當庭補充聲請調查（被
    證7、8）之部分調查必要性，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辯護人先前書狀中聲請調查證據部分意見如書狀所載。
    今日早上遞狀及當庭聲請調查證據之部分，依照審前會議之
    裁示，建議不列入本案之考量，就調查必要性部分因為沒有
    看過，沒有辦法表示意見，聲請改期。
檢察官林嘉宏答
    方才檢察官提出妥適審判法規定，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
    項規定律師對於受任事件處理不得無故延宕，今天早上檢察
    官9：31才收到書狀，剛才辯護人又當庭提出證據調查，認 為此有無故延宕的情形，是否符合律師倫理規範，請審判長參酌，今日檢察官受到突襲沒有辦法當庭回應，也沒有辦法直接做相關妥適之回答，請法院見諒，聲請改期，讓我們有時間討論再做適當之回應。
法官問
    今日早上聲請調查被證6 部分，待證事實跟之前聲請調查之
    被證2同一，是否捨棄被證6之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被證2、6之待證事實部分雖有類似情形，但被證2未完整呈現黃強數十年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史及生活情形，被證6應可適當使國民法官瞭解黃強之品行及生活狀況，此部分仍維持聲請，請庭上審酌。
法官問
    今日聲請之被證5 部分，與檢證34為同一檔案，此部分是否
    捨棄聲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檔案雖為同一，但勘驗時間不同，呈現之待證事實亦不同，
    故希望仍於審理期日時勘驗該時間段。
法官問
    有無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勘驗部分，辯護人聲請勘驗的時間段會有個資的問題，待證
    事實部分其實可以透過調查被告的筆錄跟詢問被告可以取代
    ，其他部分要給檢察官時間討論才有辦法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影片中確實有個資的問題，此部分捨棄聲請調查。
法官問
    就辯方聲請調查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書狀所載。
法官問
    依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計畫準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審理
    計畫宜記載被告詢問程序之起訖時間，是需確認檢、辯雙方
    是否於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罪責及量刑部分均聲請詢問被告。
法官問
    對檢察官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辯護人聲請詢問被告，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等辯護人詢問完被告後再由檢方詢問，因為考量被告供
    述的性質及從武器對等的角度，被告形同辯方的友性證人，
    所以由辯方先為詢問較為恰當，罪責及量刑部分皆是。
選任辯護人黃昱中律師答
    辯方認為應由檢察官先為詢問，就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及憲法
    原則，辯方本來就是要為被告最大利益做考量，不理解檢察
    官所稱被告形同辯方友性證人一事，被告本來就不自證己罪
    。
法官問
    兩造均未聲請調查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作為量
    刑資料，是否聲請調查？待證事實為何？
檢察官林嘉宏答
    無。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
法官問
    法院為明有無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評議決定之程序事項，如
    重複起訴、本案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等，擬調閱被告之台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依職權在科刑證據調查階段提示
    、調查，以明本案量刑評議之前提事項，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就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檢
、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證據能力、審理期日調查之必要性為評
議。
法官復行入庭。
法官諭知關於爭執不爭執事項之記載、證據能力及於審理期日調查必要性之評議結果（如附件），並簡要說明理由如下：
一、針對爭點部分之評議意見
  ㈠就刑法19條第1 項部分，辯護人就爭點已經主張一定事實關係，也提出一定證據，可使法院了解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至於辯護人就此部分主張之證據是否足夠？是否可採？係需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後再行判斷的問題，尚不能逕自爭執事項中刪除。
  ㈡就辯護人所提增列本案是否增列刑法第87條為爭點部分，因被告倘若符合同法第19條第1 、2 項事由時，依法即需審酌有無施以監護之必要，故毋須列入爭執事項。
二、針對證據能力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35證
    人林詩婷、林志偉書信1 份部分若僅作為量刑事項之證據，
    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㈡其餘檢、辯聲請調查之供述跟非供述證據則均有證據能力。
三、就調查必要性之評議意見
  ㈠就檢證9 、10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部分，認與
    本案科刑事項即犯罪所生危害等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就
    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詩婷及就罪責部分調查林詩婷警、偵訊證述部分，因其待證事實卷內已有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報告書記載明確，認無調查必要。
  ㈡就檢證13、14證人黃尚佑及檢證11、12證人張保台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部分，依聲請意旨，涉及被告犯罪動機等情事，有調查之必要。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黃尚佑及張保台部分，因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警偵訊證述之證據能力，且為減輕國民法官負擔，尚無調查之必要。
  ㈢就檢證19、20、21被害人照片及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
    定報告書部分，與兩造爭點密切相關，認均有調查必要性。
    就檢證35證人林詩婷與林志偉間書信部分，與本案犯罪所生
    危害等量刑事項有關，亦有調查必要。
  ㈣就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精神科醫師鐘國軒、曾念生部分，
    因此部分待證事項，卷內精神鑑定報告及病歷資料已記載明確，認無重複調查必要。聲請傳喚證人沈郁欣部分，因其長期未與被告同住，其證述顯難證明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之事由，亦無調查必要。就辯護人聲請調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被告病歷資料部分（被證6 ），依聲請意旨，其待證事實已有被告於三軍總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就診之病歷資料可資佐證，依證據最優原則，就同一性質之證據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爰駁回其聲請。
  ㈤被證7 、8 部分與被告是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相關，屬
    科刑證據，有調查必要，辯護人雖於今日方聲請調查證據，
    違反審前會議協商檢辯雙方應於111 年2 月22日前提出所有
    書狀之協議，惟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第2 項規定，尚可於準
    備程序補充提出於法院，故此部分仍准予調查。
  ㈥其餘檢、辯所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合議庭均認有助於佐
    證被告犯罪事實，或實際彰顯量刑考量因子情形，而均具調
    查必要性，應均予調查。
法官向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表示，二造均已提出各項於審判期
日應予調查之證據，請就前開本院裁定准予調查之各項證據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範圍、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表示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如書狀所載。
法官問
    就文書證據之調查方法，是否均同意當庭以電子卷證方式全
    部提示，並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2 項由聲請人就待證事實
    具證明力部分告以要旨，必要時始改依同條第1 項規定宣讀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同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檢方聲請當庭播放檢證17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部分，共有幾
    個檔案？檔案時間多長？是否特定範圍？
檢察官張嘉婷答
    總共有5 個檔案，前4 個檔案全部播放，時間皆在2 分鐘以
    內。最後一個檔案只播放監視器顯示時間18：56：18起至18：57：36。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否即為檢證17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之翻拍照片？是否考慮先播放檢證17之錄影畫面，
    再行提示翻拍照片，以加速證據提示之速度？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15、16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是檢證17現場監視錄影畫面
    之翻拍照片，到時候有可能是交錯的，原則上會先看翻拍照
    片讓國民法官瞭解拍攝角度後再播放錄影畫面。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察官聲請調查檢證34密錄器影像光碟部分，待證事實為被
    告審判外不利於己之供述，本質上似屬被告審判外陳述，是
    否放在認定罪責證據調查之最後階段，與其他被告供述相關
    證據一起進行調查？若同意，調查順序為何？
檢察官張嘉婷答
    依書狀所記載是放在最後進行調查，之後才是被告的筆錄，
    同意將勘驗密錄器部分與調查被告警詢、偵查供述部分一起
    調查。
法官問
    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應放在罪責證據調查最後階段進行調查。
法官問
    密錄器影像跟被告供述調查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嘉宏答
    先播放密錄器影像再提示筆錄。
被告答
    請辯護人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密錄器部分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辯護人主張檢證19、20、21之證據調查，恐有過度刺激
    國民法官之虞，檢察官有何意見？對於上開證據之調查方法
    ，如何避免造成國民法官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如書狀所載，殺人案件本來就會有現場、被害人照片，檢方
    並沒有蓄意去扭曲或誇大這些照片，就具刺激性部分已經做
    適當挑選，若國民法官無法調查相關證據應該在選任程序時
    就要做相關處理，而不是以此做為限制檢方出證之理由，檢
    方出證的時候也會盡適當照料義務，不會造成國民法官不必
    要的負擔，比如說提示相關證據之前會預做警示，讓國民法
    官有心理準備再為提示。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檢方提供檢證20共有7 張照片，卷證中之照片為全彩，是否
    以黑白照片呈現較不具刺激性，重複之傷口照片是否可以選
    擇一張呈現即可，比如說卷證第99頁照片23跟照片24其實是
    同一部位傷口、同一方向拍攝，建議選擇一張照片呈現即可
    ，第91頁編號8 之傷口照片，傷口沒有呈現得很明顯，但卻
    拍攝到被害人之隱私部位，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第92頁編號9 亦同，請檢方考慮不要選擇這張照片。
檢察官張嘉婷答
    黑白照片沒有辦法呈現完整內容，亦非真實原始狀況，黑白
    照片中無法判斷是血跡還是污漬，並應讓國民法官接觸到原
    始證據，檢方並未刻意誇大編輯畫面，不應以此為由要求檢
    方變造原始證據。照片23及照片24部分，同意捨棄照片23。
    編號8 要呈現胸口挫傷狀況，因為編號10是近拍，沒有辦法
    呈現相對位置，隱私部位會做遮隱。編號9 是唯一一張有拍
    攝到被害人雙膝傷口之照片，一定要提示，隱私部位會予以
    遮隱。
法官問
    就證人林詩婷於警詢、偵訊之證述（檢證9、10）及林詩婷
    、林書偉書信（檢證35）等科刑證據之調查順序，有何意見
    ？
檢察官張嘉婷答
    先調查筆錄再調查書信。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檢、辯雙方聲請調查之證據中，均有多項兼具罪責證據及量
    刑證據性質，就此類兼具雙重性質之證據，是否於調查罪責
    證據階段一併說明量刑部分之待證事實即可？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罪責調查與量刑調查分離，雖然是使用共同的證據，但切入的角度不同，若罪責部分就開始陳述量刑，程序會不太順暢，可能阻礙國民法官的理解。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辯護人特定量刑待證事實為何，因為書狀內皆記載刑法第
    19條，刑法第19條是罪責證據，如果要使用同一份證據，請
    辯方特定其分別欲提示之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以被告病歷資料為例，就其病情及病史可整體判斷行為當下
    是否有發病情形，就其就醫之生活狀況或智識程度亦可由病
    歷資料中加以說明，故此部分可說明刑法第57條第4款及第6
    款之量刑適用。
檢察官張嘉婷答
    請具體特定範圍。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病歷資料非常多，會以節本方式呈現。
檢察官張嘉婷答
    節本的部分可否先提供給檢察官檢視。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目前尚未特定範圍。
法官諭知
    此部分會在評議審理計畫時決定是否在罪責及量刑部分都進行調查。
法官問
    本院擬將證據調查分為罪責及科刑事項兩部分調查，就此二
    部分調查證據次序之安排，均係先調查檢察官聲請調查之全
    部證據後，再調查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就檢辯雙方聲請詢問被告及法院訊問程序，則依刑事訴訟法
    第288 條第3、4項規定，在調查關於犯罪事實證據之最後進
    行，量刑部分因雙方亦均有聲請詢問被告，此部分亦安排在
    調查證據之最後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對於檢辯雙方詢問被告之順序，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由辯方先詢問，再由檢方詢問。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同前所述，希望由檢方詢問，再由辯方詢問。
法官問
    對於開審陳述、證據調查、罪責及量刑辯論所需時間是否
    如書狀所載？　
檢察官張嘉婷答
    是。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邱榮英律師答
　　被證7提示時間需要2分鐘。被證8提示時間需3分鐘。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開審陳述需要20分鐘，罪責及量刑辯論需要30分鐘。
法官諭知暫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本件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
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並將前開關於不爭執事項、爭點、審理
期日應調查證據及其調查範圍、次序、方法與所需時間製作為審
理計畫。
法官復行入庭。
（提示審理計畫初稿交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閱覽並告以要旨）
法官諭：
一、續行準備程序。
二、關於審理計畫，經合議庭評議，結果如下：
  ㈠開審陳述係證據調查之引言，並非調查證據本身，目的在使國民法官法庭瞭解爭點及歧異所在，順利掌握之後證據調查步驟的綱要，請檢辯簡要為之，不對證據內容做實質辯論，避免提前辯論；並請檢辯勿陳述欠缺證據調查支持的言詞、引用他案報導、進行駁斥對造可能的答辯，亦即請勿有足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偏見事項之陳述，若有違反，本院將予禁止。
  ㈡在證據調查程序，請檢辯不要過於偏重對證據之評價以支持自己整體之主張，避免使國民法官混淆何者為證據內容，何者為具有評價性質之意見，因而誤將意見當作認定事實之證據。又國民法官法第77條有關就證據證明力表示意見，係對於該項提出在法庭上之證據表示意見，而非綜合全部證據資料辯論之意旨，亦即並非在證據調查階段，就進行本案的實質論告或辯論，以避免訴訟程序冗長、重覆，因此請檢辯雙方勿藉由此階段的表示意見，進行實質辯論。同樣為避免證據調查後表示意見肥大，而成為實質辯論，請檢、辯在每項證據調查完畢後，如需表示意見，推由一人為之，避免由多人就同一證據表示意見。
  ㈢證據調查次序部分，原則上分為犯罪事實跟量刑兩部分，其
    中調查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得就同一證據併為調查相關量刑事項，而不再重複於量刑部分重複調查，並依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儘量遵循檢辯自主決定之調查順序。 
  ㈣證人以詰問方式調查；扣案料理刀以提示交辨認方式調查；錄影光碟以電子設備播放其影像或聲音方式調查，若勘驗重點在於聲音內容，請當庭提供譯文供合議庭對照；書證則以提示電子卷證告以要旨方式調查。另就書證部分，請本於原始既有證據內容說明要旨，不宜另行不當添加、裁減，另詰問鑑定人部分，詰問內容請以鑑定人先前已出具之鑑定報告為限，勿超出鑑定報告內容或就鑑定報告內容所無之事項要求鑑定人表示個人意見而與該鑑定報告為相異之鑑定結果，期間若審判長認為檢辯雙方告以要旨內容已涉及未曾開示予對造事先知悉，或有個人解讀、提前辯論的狀態，或上開違反詰問鑑定人之情況，將予以當庭示警並提醒注意，若檢辯仍執意繼續違規進行，可能將立即裁定駁回、禁止此部分證據調查，並於本案予以全部排除適用。
  ㈤就辯方表示檢證19至21恐有過度刺激影響國民法官心證之效果部分，本院認為忠實還原被害人遇害情狀，尚無變動原始證據及限制檢察官提示方法之必要，惟倘經選任程序選出之國民法官具體表示觀覽相關情境場面，將產生噁心、厭惡或恐懼等不適感覺，本院再考量有無請檢方變更提示方法之必要。
  ㈥因檢方有聲請調查播放卷內錄影檔案，而本案因具模擬性質，請儘量注意去識別化，將足以不當揭露原始案件個資予以遮隱。
  ㈦就審理期日第1 日之調查證據時間，因原則尊重檢辯雙方預估之調查證據時間，故在時間安排上，已明顯超出上班時間，惟自16：30起，多屬檢察官提示書證部分，請檢察官於實際調查時，視情況縮短時間，以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
  ㈧就被告詢問部分，依目前審理計畫即排定認定犯罪事實及量刑階段之分別詢問。至於詢問順序部分，因為檢察官有提出以被告供述作為證據使用，基於檢察官舉證原則，還是排定先由檢察官先行詢問，再由辯護人詢問。
  ㈨辯論程序時，請以審判時呈現之證據調查結果為論述基礎，必要時並得引用已經調查完畢之書物證內容，但引用時請避免過於詳盡，形同重複調查證據；另請不要使用未經法院認定有證據能力之審判外資料，若有使用相關投影片，亦請勿陳述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的言詞，倘有違反，審判長將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舉證方出證。
  ㈩關於本案書證各項證據資料電子卷證及光碟檔案，請事先提供給本院通譯、書記官，讓同仁可以順利在調查證據階段中提示、播放。關於法律見解部分，如果雙方在辯論過程中要引用法律見解，請保持完整性，不要特別擷取特定範圍。
其餘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應進行事項流程，如審理計畫書所示。
法官問
    對上開審理計畫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檢證20之部分剛才有捨棄1張，所以現在是6張。
    另證據調查部分今日合議庭方予以裁定，因此檢方順序上負責之部分會更動，會盡快陳報予法院。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證人吳大國、證人吳素貞部分均由呂律師負責，其他部分沒
    有意見。
    被證7、8部分由邱律師負責。
法官當庭依據檢、辯雙方之陳述，修改審理計畫，並將修改後審
理計畫列印，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確認審理計畫無誤後簽名
附卷。
法官諭知
    一、經合議庭評議後，本案需120 名候選國民法官，並已於
        111年1 月24日完成抽選。
    二、寄送予國民法官之問卷，經徵詢檢、辯雙方意見後， 
        合議庭業已決定問卷之內容並寄送與候選國民法官（交
        付寄送予國民法官之調查表、問卷及國民法官制度概要
        說明書繕本與檢察官、辯護人收受）。
法官問
    本次審理程序將依國民法官法第3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
    之規定，選任6 名國民法官與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並另選
    任2 名備位國民法官，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替我回答。
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本案於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至11時10分行國民法官
    （含備位）之選任程序，並依下述方式進行：
    一、因本次將於1 日內進行選任程序及審理程序，為避免選
        任程序冗長，增加候選國民法官負擔，本次選任程序經
        審前會議檢辯雙方同意，倘到場候選國民法官人數超過
        30人以上，即依照國民法官法第30條規定，先以抽籤方
        式決定到庭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及備位
        國民法官之次序。
    二、本次模擬法庭成員所需母數為16人(正取6位加上備位2位，以及檢辯不附理由得各行使拒卻4位計8位，合計16位)，法院依前述次序，先就序號1 至18號之候選國民法官中，以6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訊問。
    三、由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1 項或第2 項規定，判斷
        有無附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任者，並就應為
        不選任者裁定不選任。
    四、若因裁定不選任而不足16名候選國民法官，則依前揭1
        之次序補足，直至依序有16名未受附理由裁定不選任之
        候選國民法官止。
    五、嗣由檢、辯各自不附理由聲請拒卻至多4 名候選國民法
        官，最後依最初抽籤序號順次先後，裁定依序選任6 名
        國民法官及2 名備位國民法官。
    六、倘到場報到之候選國民法官人數為30人以下，則回復依
        國民法官法第26條以下規定，採先問（仍以6 人為一組
        方式進行分組訊問）再抽（依最終抽籤順序裁定選任國
        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序號順次）。
    七、本院詢問之問題，以確認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應或得
        裁定不選任事由（國民法官法第13至16條）為原則，至
        檢辯雙方補充詢問之問題，若經本院認涉污染或使國民
        法官對案情產生預斷，則禁止該問題之提問。又檢辯雙
        方請嚴選問題，且因候選國民法官到庭受選任，並非被
        告或證人，檢辯雙方詢問時，請以懇切態度為之，勿因
        認其回答恐有不實而為不當之質疑。
    對此有何意見？
檢察官張嘉婷答
    無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幫我回答。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無意見。
法官問
    被告是否希望於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到場？
被告答
　　都可以，沒有意見。
法官問
    有何意見？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請被告到場。
檢察官張嘉婷答
    因本案涉及暴力犯罪，建議被告以視訊方式參與選任程序，
    避免國民法官有負擔，無法自由陳述。
法官諭知
    經合議庭事前評議，本案被告所涉為暴力性犯罪，為免候選
    國民法官受訊問過程中陳述個人隱私事項時，因被告在場而
    有心理壓力，無法自由陳述，依國民法官法第24條第2 項但
    書規定，認應限制被告在場權，而使被告以視訊直播方式聽
    聞對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及陳述內容，若被告對於是否行使拒
    卻權有意見時，將予被告與辯護人適當討論時間。
法官問
    本院已定111 年4 月12日上午9 時10分為選任國民法官期日
    ，檢察官、辯護人是否於111 年4月11日或111 年4月8日提
    早到庭檢閱應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調查表，以利選任程序之
    順利進行？
檢察官張嘉婷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選任辯護人呂政諺律師答
    希望能提早到庭檢閱，至欲於何時段到庭，容後向法院陳報
    。
法官諭知準備程序終結。
本件已經審判長指定於111 年4月12日上午9 時10分，於本院四
樓大禮堂行選任國民法官程序；111 年4月12日下午1 時30分、1
11年4 月13日上午9 時30分，於本院刑事第一法庭進行審理程序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應自行到庭均不另傳喚、通知，被告如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命拘提。退庭。
上列筆錄經當庭給閱受訊問人認為無誤簽名於後
                      檢 察 官


　　　　　　　　　　　
                      辯 護 人


　　　　　　　　　　　
                      被    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5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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